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李 鳳 鳴 女 士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 
曾 展 光 先 生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行 政 主 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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李 朝 傑 先 生  運 輸 署 運 輸 主 任 /深 水 埗  
劉 紹 光 先 生  消 防 處 九 龍 西 區 區 長  
黃 振 業 先 生  消 防 處 助 理 區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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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事 未 能 出 席 者 ：  
林 家 輝 先 生 ， JP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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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位 議 員 、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、 機 構 代 表 及 以 下 人

士 出 席 會 議 ， 包 括 代 替 樊 容 權 先 生 出 席 今 次 會 議 的 運 輸 署 高

級 運 輸 主 任 許 家 耀 先 生 、 代 替 林 永 康 先 生 出 席 今 次 會 議 的 食

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深 水 埗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衞 生 總 督 察 李 少 強 先

生 以 及 衞 生 總 督 察 關 志 偉 先 生 、 代 替 方 啟 良 先 生 出 席 今 次 會

議 的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理 深 水 埗 區 福 利 專 員 李 源 雄 先 生 ， 以 及 代

替 汪 志 成 先 生 出 席 今 次 會 議 的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九 龍 拓 展 處 高

級 工 程 師 葉 鴻 平 先 生 。  

2 .  大 會 並 知 悉 林 家 輝 先 生 的 告 假 申 請 。  

議 程 第 1 項 ： 通 過 2012 年 9 月 4 日 第 五 次 會 議 記 錄  

3 .  議 員 並 無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 會 議 記 錄 獲 得 通 過 。  

議 程 第 2 項 ： 消 防 處 處 長 與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  

4 .  主 席 歡 迎 消 防 處 處 長 陳 楚 鑫 先 生 、 九 龍 西 分 區 指 揮 官 丘

志 安 先 生 、 九 龍 區 助 理 救 護 總 長 林 偉 洪 先 生 ， 以 及 消 防 區 長

陳 楚 文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主 席 接 著 請 處 長 發 言 。  

5 .  陳 處 長 以 投 影 片 介 紹 消 防 處 的 主 要 職 責 、 部 門 架 構 、 服

務 承 諾 及 過 去 一 年 在 各 項 緊 急 服 務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就 深 水 埗 區

內 的 緊 急 服 務 情 況 ， 處 長 指 出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至 九 月 期

間，深 水 埗 區 內 的 火 警 召 喚 共 有 1  568 宗，與 去 年 同 期 相 若 ，

而 特 別 服 務 召 喚 則 有 2  116 次 ， 較 去 年 上 升 約 4 .9%， 原 因 是

善 意 虛 報 及 困 的 個 案 增 多 。 另 外 ， 區 內 樓 宇 火 警 的 召 達 時

間 及 緊 急 救 護 召 喚 的 救 護 車 到 達 時 間 ， 表 現 均 優 於 部 門 所 訂

的 指 標 。 處 長 接 著 播 放 一 段 短 片 ， 以 介 紹 消 防 處 如 何 致 力 提

升 服 務 質 素 及 所 達 至 的 服 務 成 效 。  

6 .  梁 有 方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 ： ( i )消 防 處 根 據《 消 防

安 全 (建 築 物 )條 例 》 (第 572 章 ) (下 稱 「 該 條 例 」 )， 要 求 大 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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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裝 水 缸 等 消 防 設 備 ， 惟 深 水 埗 區 內 有 不 少 單 幢 式 唐 樓 均 比

較 殘 舊 及 未 有 成 立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( 下 稱 「 法 團 」 ) ， 即 使 已 成

立 法 團 者 ， 在 安 裝 水 缸 方 面 亦 存 在 技 術 困 難 。 消 防 處 在 發 警

告 信 要 求 大 廈 業 主 安 裝 相 關 消 防 設 備 之 餘 ， 有 否 為 業 主 提 供

具 體 協 助 ， 例 如 技 術 指 導 或 前 期 檢 測 。 倘 若 證 實 在 技 術 上 不

可 行 ， 消 防 處 可 否 盡 快 撤 銷 警 告 信 ， 因 為 有 關 警 告 信 對 不 少

舊 樓 業 主 來 說 儼 如 一 種 「 威 嚇 」， 令 他 們 感 到 很 大 壓 力 ； ( i i )

透 過 樓 宇 更 新 大 行 動 向 業 主 提 供 的 撥 款 已 將 近 用 罄 ， 新 一 期

大 行 動 目 前 尚 未 落 實 ， 消 防 處 會 否 提 供 資 源 協 助 小 業 主 做 檢

測 或 進 行 安 裝 工 程 。 倘 若 證 實 安 裝 水 缸 或 其 他 設 備 並 不 可

行 ， 又 會 否 撤 銷 有 關 的 警 告 。  

7 .  李 詠 民 先 生 贊 同 梁 友 方 先 生 的 意 見 。 他 接 獲 不 少 私 樓 區

小 業 主 的 求 助 ， 表 示 在 履 行 該 條 例 時 遇 到 很 大 困 難 和 壓 力 ，

因 為 他 們 若 不 履 行 有 關 規 定 ， 每 戶 每 日 可 被 罰 款 2 ,500 元 。

事 實 上 ， 部 分 舊 樓 的 確 沒 有 足 夠 空 間 加 建 水 缸 ， 亦 未 能 按 消

防 處 要 求 提 供 大 廈 圖 則 ， 加 上 所 涉 工 程 費 用 高 昂 ， 每 戶 分 攤

費 用 可 高 達 十 數 萬 元 ， 以 致 無 法 履 行 規 定 。 他 希 望 消 防 處 正

視 問 題 ， 為 小 業 主 提 供 專 業 意 見 和 援 助 。  

8 .  劉 佩 玉 女 士 感 謝 消 防 處 為 保 障 市 民 生 命 安 全 所 作 努

力 。 她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和 意 見 ： ( i )深 水 埗 區 內 有 多 少 樓 宇 受 到

該 條 例 的 影 響 ， 在 全 港 所 佔 比 例 為 何 ； ( i i )對 於 因 環 境 或 空 間

所 限 而 未 能 滿 足 條 例 要 求 的 舊 樓 ， 有 沒 有 獲 得 酌 情 處 理 的 個

案 ， 而 有 關 個 案 是 基 於 何 種 情 況 獲 得 酌 情 處 理 ； ( i i i ) 該 條 例

的 目 的 ， 是 為 了 改 善 大 廈 的 消 防 安 全 ， 但 在 向 議 員 求 助 的 個

案 中 ， 大 部 分 都 是 因 為 樓 宇 殘 舊 及 大 廈 沒 有 足 夠 空 間 加 裝 消

防 喉 轆 和 水 缸 ， 以 及 消 防 工 程 費 用 高 昂 而 無 法 履 行 條 例 的 規

定 。 雖 然 當 局 現 時 有 為 每 戶 提 供 3 ,000 元 維 修 資 助 ， 但 卻 規

定 必 須 先 支 付 整 體 維 修 費 用 ， 剩 餘 款 項 才 可 用 於 消 防 工 程 方

面 。 她 希 望 消 防 處 能 加 強 對 舊 樓 業 主 的 支 援 ， 例 如 就 該 條 例

設 立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基 金 以 幫 助 小 業 主，減 輕 他 們 的 經 濟 壓 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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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沈 少 雄 先 生 關 注 超 級 市 場 的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。 他 指 出 ， 不

少 超 級 市 場 內 的 通 道 狹 窄 ， 擺 滿 貨 物 ， 僅 餘 約 兩 呎 空 間 供 購

物 車 通 過 。 他 曾 向 消 防 處 助 理 區 長 查 詢 ， 得 知 消 防 處 有 規 管

超 級 市 場 的 消 防 設 施 ， 但 對 超 級 市 場 的 貨 物 擺 放 情 況 ， 例 如

通 道 的 規 格 則 沒 有 要 求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消 防 處 能 加 強 規 管 超

級 巿 場 的 通 道 規 格 ， 否 則 一 旦 發 生 火 警 ， 後 果 不 堪 設 想 。  

10 .  鄭 泳 舜 先 生 提 出 兩 項 問 題： ( i )關 愛 基 金 在 上 個 月 通 過 向

每 個 舊 樓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提 供 兩 萬 元 資 助 ， 以 供 購 買 保 險 、 進

行 消 防 和 電 力 設 備 例 行 檢 查 及 清 理 走 火 通 道 之 用 。 他 查 詢 消

防 處 與 關 愛 基 金 是 否 有 協 作 關 係 ， 以 及 在 上 述 資 助 計 劃 中 有

否 擔 當 任 何 角 色 ； ( i i )自 花 園 街 火 警 事 件 後 ， 不 少 居 民 均 對 區

內 排 檔 的 消 防 安 全 表 示 關 注 和 憂 慮 ， 亦 有 排 檔 經 營 者 希 望 消

防 處 向 他 們 提 供 滅 火 筒 等 消 防 設 備 ， 以 備 不 時 之 需 ， 請 消 防

處 加 以 考 慮 。  

11 .  陳 偉 明 先 生 詢 問 消 防 處 有 沒 有 計 劃 提 升 其 硬 件 設 施 。 以

較 為 舊 式 的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為 例 ， 在 地 點 、 面 積 、 設 備 及 服 務

上 是 否 有 擴 展 及 提 升 的 空 間 ， 以 配 合 整 體 社 區 發 展 的 需 要 。  

12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 ( i )消 防 處 會 否 與 其 他 相 關 部

門 進 行 協 調 ， 為 街 市 排 檔 提 供 較 完 善 的 經 營 設 施 ， 例 如 供 電

設 施 ， 以 降 低 火 警 的 可 能 性 ； ( i i )香 港 舊 樓 數 目 眾 多 ， 消 防 處

應 與 時 並 進 ， 以 靈 活 的 方 式 逐 步 提 升 消 防 要 求 和 市 民 對 消 防

安 全 的 認 知 ， 從 以 提 高 消 防 服 務 質 素 。  

13 .  秦 寶 山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和 查 詢： ( i )不 少 舊 樓 業 主 及 法

團 都 因 為 安 裝 水 缸 等 消 防 設 施 問 題 備 受 困 擾 。 消 防 水 缸 的 重

量 、 大 小 和 容 量 等 規 格 ， 必 須 符 合 大 廈 公 契 及 各 有 關 政 府 部

門 的 要 求 ， 審 批 過 程 往 往 需 時 甚 久 ， 希 望 民 政 事 務 處 能 起 牽

頭 作 用 ， 與 各 有 關 部 門 設 立 協 調 機 制 ， 幫 助 業 主 及 法 團 順 利

處 理 安 裝 設 施 問 題；( i i )深 水 埗 區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一 月 至 九 月 的

緊 急 救 護 召 喚 達 三 萬 多 宗 ， 較 去 年 同 期 上 升 近 9％ ， 原 因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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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， 與 區 內 人 口 老 化 是 否 有 關 。  

14 .  李 祺 逢 先 生 表 示 消 防 處 努 力 保 障 市 民 的 生 命 財 產 ， 是 他

非 常 欣 賞 的 政 府 部 門 。 他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和 查 詢 ： ( i )荔 枝 角 消

防 局 有 數 十 年 歷 史 ， 已 經 不 敷 應 用 ， 可 否 利 用 毗 鄰 的 廢 置 樓

宇 進 行 擴 建 和 改 善；( i i )深 水 埗 內 近 70%的 工 廠 均 坐 落 於 荔 枝

角 北，希 望 消 防 處 能 作 安 排，與 區 議 員 一 起 巡 視 該 區 的 工 廠 ；

( i i i ) 從 短 片 得 悉 機 場 消 防 局 的 設 備 先 進 ， 他 希 望 消 防 處 安 排

區 議 員 參 觀 。  

15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查 詢 消 防 處 與 政 府 及 電 力 公 司 之 間 ， 就 劏 房

及 小 販 排 檔 這 兩 個 範 疇 的 電 力 供 應 問 題 ， 有 沒 有 任 何 合 作 的

新 思 維 。 他 指 出 區 內 劏 房 普 遍 存 在 電 力 供 應 問 題 ， 會 導 致 火

警 危 機 ； 至 於 小 販 排 檔 方 面 ， 區 內 如 鴨 寮 街 、 北 河 街 、 桂 林

街 、 基 隆 街 、 大 南 街 及 福 榮 街 一 帶 不 少 街 上 小 販 排 檔 ， 包 括

固 定 攤 檔 小 販 及 「 黃 格 仔 」 排 檔 均 面 對 電 力 供 應 問 題 ， 希 望

消 防 處 能 擬 訂 措 施 ， 並 與 食 環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互 相 配 合 ，

為 這 些 小 販 提 供 合 法 的 電 力 供 應 。  

16 .  陳 處 長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《 消 防 安 全 (建 築 物 )條 例 》(第 572 章 )在 二 零 零 七 年

七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， 目 的 是 改 善 一 九 八 七 年 前 建 成 的

綜 合 用 途 樓 宇 的 消 防 安 全 標 準。全 港 約 有 14  000 幢

這 類 舊 型 樓 宇 會 被 納 入 規 管 範 圍 ， 當 中 約 有 1  300
幢 位 於 深 水 埗 區 ， 而 消 防 處 已 巡 查 了 後 者 中 的 812
幢 ， 並 向 其 中 540 幢 發 出 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。 處 方 在

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同 時 ， 已 一 併 夾 附 有 關 條 例 的

詳 細 介 紹 及 尋 求 經 濟 援 助 渠 道 的 資 料 ， 以 供 業 主 及

佔 用 人 參 考 。 當 局 在 立 法 時 已 承 諾 以 彈 性 及 務 實 的

方 式 執 行 法 例 ， 並 會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業 主 完 成 改 善 工

程 。 消 防 處 亦 有 利 用 不 同 渠 道 向 市 民 宣 傳 該 條 例 的

要 求 ， 並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大 廈 成 立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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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關 於 經 濟 方 面 的 支 援 ， 屋 宇 署 已 成 立 樓 宇 安 全 貸 款

計 劃 ， 供 受 該 條 例 影 響 的 業 主 申 請 。 另 外 ， 政 府 亦

設 有 長 者 維 修 津 貼 計 劃 ， 六 十 歲 以 上 的 長 者 可 獲 上

限 四 萬 元 的 維 修 津 貼 。 其 他 如 房 屋 協 會 等 提 供 的 資

助 計 劃 的 資 料 ， 亦 已 一 併 發 給 申 請 人 參 考 。  

(iii) 為 幫 助 小 業 主 ， 特 別 是 高 齡 長 者 了 解 該 條 例 的 規

定 ， 部 門 的 個 案 主 任 會 解 答 居 民 的 疑 問 ， 另 外 亦 會

透 過 區 議 員 的 協 助 ， 舉 行 居 民 會 或 簡 報 會 。  

(iv) 消 防 處 與 屋 宇 署 會 先 行 巡 查 樓 宇 ， 然 後 根 據 有 關 條

例 及 樓 宇 的 實 際 情 況 向 大 廈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。 理

解 到 一 些 舊 型 樓 宇 可 能 基 於 空 間 或 結 構 因 素 難 以 履

行 法 例 的 要 求 ， 部 門 亦 會 視 乎 情 況 接 納 一 些 替 代 方

案 ， 例 如 容 許 樓 梯 較 狹 窄 的 大 廈 把 消 防 喉 轆 安 裝 在

樓 梯 轉 角 位 高 處 ， 或 按 實 際 情 況 容 許 縮 短 消 防 喉 轆

膠 喉 的 長 度 。 水 缸 方 面 亦 可 接 納 容 量 較 低 者 ， 條 件

是 必 須 經 由 認 可 人 士 證 明 基 於 樓 宇 結 構 上 的 限 制 無

法 履 行 有 關 規 定 ， 或 經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證 明 基 於 業 權

問 題 無 法 騰 出 空 間 安 裝 設 施 。 事 實 上 ， 至 今 有 不 少

大 廈 已 按 該 條 例 的 要 求 完 成 所 需 的 消 防 工 程 。 消 防

處 可 安 排 議 員 或 居 民 參 觀 這 些 已 完 成 工 程 的 實 例 ，

或 透 過 居 民 會 議 向 居 民 展 示 有 關 實 例 的 資 料 和 圖 片

以 供 參 考 。  

(v) 關 於 大 廈 消 防 水 缸 問 題 ， 如 果 大 廈 本 身 已 裝 有 沖 厠

水 缸 ， 則 可 透 過 改 建 、 加 建 或 共 用 等 方 式 滿 足 有 關

條 例 的 要 求 ； 又 或 者 大 廈 有 兩 個 沖 厠 水 缸 而 其 中 一

個 廢 置 ， 亦 可 將 其 中 一 個 改 為 消 防 水 缸 。 倘 若 兩 幢

大 廈 希 望 共 用 水 缸 以 符 合 規 定 ， 則 須 先 解 決 法 律 及

技 術 上 的 問 題 ， 消 防 處 會 視 乎 情 況 加 以 考 慮 。  

(vi) 關 於 排 檔 的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， 政 府 稍 後 會 公 布 一 些 排

檔 防 火 改 善 措 施 。 在 花 園 街 火 警 事 件 發 生 後 ， 消 防

處 已 聯 同 食 環 署 巡 查 全 港 四 十 多 處 有 排 檔 的 街 道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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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強 執 法 ， 稍 後 更 會 安 排 部 分 攤 檔 搬 遷 及 改 善 排 檔

結 構 。  

(vii) 關 於 消 防 局 設 施 ， 議 員 提 及 的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及 荔 枝

角 消 防 局 雖 已 建 成 多 年 ， 但 兩 者 的 消 防 車 召 達 時 間

均 有 不 錯 的 表 現 ， 暫 時 未 有 另 覓 新 地 擴 建 的 計 劃 。

不 過 ， 消 防 處 會 不 時 檢 視 區 內 的 消 防 召 達 時 間 表 現

及 改 善 各 消 防 局 的 工 作 環 境 。  

(viii) 關 於 舊 樓 的 消 防 安 全 ， 消 防 處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開 始 推

行 名 為 「 四 管 齊 下 」 的 計 劃 ， 首 先 是 透 過 地 區 防 火

委 員 會 、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、 消 防 安 全 大 使 名 譽 會 長 會

及 消 防 人 員 到 大 廈 進 行 防 火 宣 傳 ； 其 次 是 透 過 內 部

資 源 調 配 成 立 特 遣 執 法 隊 ， 針 對 火 警 隱 患 較 明 顯 的

舊 式 樓 宇 執 法 ， 藉 此 杜 絕 火 警 隱 患 ； 第 三 是 在 杜 絕

隱 患 後 ， 交 由 當 區 消 防 局 作 定 期 巡 查 ； 最 後 是 透 過

大 廈 的 業 主 、 居 民 或 管 業 人 員 設 立 消 防 安 全 特 使 ，

確 保 大 廈 每 年 一 度 進 行 火 警 演 習 、 對 大 廈 內 的 消 防

裝 置 進 行 年 檢 ， 以 及 協 助 進 行 防 火 宣 傳 ， 並 在 有 必

要 時 向 消 防 處 舉 報 大 廈 的 消 防 隱 患 。  

(ix) 至 於 排 檔 的 電 力 供 應 問 題 ， 固 定 攤 檔 和 流 動 攤 檔 的

情 況 有 所 不 同 。 例 如 福 榮 街 的 固 定 攤 檔 小 販 ， 是 由

機 電 工 程 署 及 電 力 公 司 安 排 供 電 。 至 於 流 動 攤 檔 ，

是 否 為 其 供 電 屬 政 策 問 題 ， 而 且 流 動 攤 檔 朝 行 晚

拆 ， 其 供 電 問 題 須 小 心 考 慮 。  

(x) 消 防 處 很 樂 意 安 排 深 水 埗 區 議 員 參 觀 機 場 消 防 局 ，

丘 志 安 指 揮 官 稍 後 會 作 出 安 排 。  

17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議 員 了 解 到 消 防 處 對 於 未 能 滿 足 有 關 條

例 要 求 的 大 廈 會 彈 性 處 理 ， 並 希 望 消 防 處 透 過 各 種 協 作 方

式 ， 例 如 容 許 相 鄰 大 廈 共 用 消 防 水 缸 等 ， 幫 助 大 廈 履 行 法 例

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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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第 3 項 ：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與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議 員 會

面  

18 .  主 席 歡 迎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馮 程 淑 儀 女 士 出 席 會

議 。  

19 .  程 署 長 表 示 十 分 高 興 到 訪 深 水 埗 區 向 議 員 介 紹 康 樂 及

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的 活 動 及 服 務 ， 並 聽 取 議 員 對 康 文 署 工

作 的 意 見 。 程 署 長 以 投 影 片 扼 要 介 紹 康 文 署 在 深 水 埗 區 內 的

康 樂 及 文 化 設 施 、 舉 辦 的 活 動 及 進 行 的 保 育 工 作 。 現 時 ， 深

水 埗 約 有 四 十 萬 人 口 ， 康 樂 設 施 包 括 5 間 體 育 館 、 3 個 游 泳

池 、 1 個 運 動 場 及 3 個 主 要 公 園 ， 其 他 重 點 如 下 ﹕  

(i) 游 泳 池 改 善 工 程  

署 方 在 提 升 現 有 的 游 泳 池 設 施 時，會 考 慮 加 設 上 蓋 設

施 及 暖 水 設 備 的 可 行 性，以 便 泳 客 於 冬 季 使 用，而 荔

枝 角 公 園 游 泳 的 加 建 上 蓋 工 程 正 是 一 個 例 子，並 已 於

本 年 中 完 成，至 於 暖 水 設 備 則 會 在 本 年 十 一 月 投 入 服

務 ， 整 項 工 程 耗 資 約 1 .6 億 元 。  

(ii) 區 議 會 參 與 管 理 設 施 及 活 動  

由 二 零 零 八 ／ 二 零 零 九 年 度 至 今 ， 區 議 會 已 撥 出 逾

7,500 萬 元 予 署 方 負 責 的 211 項 地 區 小 型 工 程。另 外 又

撥 出 約 2,000 萬 元 以 舉 辦 5 000 多 項 康 體 活 動 ， 吸 引

約 28 萬 人 參 加 。 另 外 ，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將 於 明 年

四 、 五 月 間 舉 行 。 過 去 一 屆 深 水 埗 區 派 出 154 名 選 手

參 賽 ， 以 田 徑 、 網 球 ， 排 球 及 乒 乓 球 等 領 域 的 成 績 最

為 突 出 ， 希 望 區 議 會 能 繼 續 支 持 第 四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。  

(iii) 發 展 區 內 特 色 活 動  

門 球 是 深 水 埗 區 的 特 色 活 動 ， 就 此 署 方 將 舉 辦 約 45
項 相 關 活 動。署 長 特 別 多 謝 梁 文 廣 先 生 及 韋 海 英 女 士



 - 10 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/部 門  
 

出 任 深 水 埗 區 活 力 專 員，協 助 於 區 內 推 廣 康 體 活 動 ，

同 時 亦 多 謝 深 水 埗 區 24 位 區 議 員 接 受 邀 請 成 為 綠 化

大 使 並 出 席 植 樹 活 動 。  

(iv) 「 潮 裝 公 園 」 計 劃  

名 為「 潮 裝 公 園 」的 計 劃 分 兩 期 進 行，第 一 期 在 香 港

島 的 鰂 魚 涌 公 園 推 行，而 第 二 期 的 歌 和 老 街 公 園 亦 已

於 本 年 九 月 正 式 啟 用。計 劃 請 來 本 地 設 計 師 設 計 一 系

列 具 特 色 的 公 園 設 施，既 為 公 園 添 上 嶄 新 面 貌，又 可

吸 引 更 多 市 民 使 用。署 方 亦 逐 步 更 新 公 園 的 告 示 牌 ，

以「 溫 馨 提 示 」式 的 提 醒 取 代 指 令 式 的 告 示 。 另 外 ，

荔 枝 角 公 園 內 的 「 嶺 南 之 風 」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啟 用 至

今，一 直 廣 受 居 民 歡 迎，更 成 為 深 水 埗 區 的 名 勝 之 一。 

(v) 圖 書 館 服 務  

現 時 深 水 埗 區 內 設 有 兩 間 分 區 圖 書 館，分 別 位 於 荔 枝

角 及 保 安 道，並 有 兩 間 小 型 圖 書 館，分 別 位 於 元 州 街

及 白 田 ， 當 中 白 田 的 小 型 圖 書 館 將 會 重 置 。 署 方 又 於

區 內 設 有 流 動 圖 書 館 ， 分 別 位 於 大 坑 東 邨 、 富 昌 邨 及

海 麗 邨。另 外，尚 有 11 間 由 區 內 自 願 團 體 及 區 議 員 辦

事 處 等 機 構 合 辦 的 社 區 圖 書 館，其 書 籍 均 由 署 方 提 供。 

(vi) 免 費 文 娛 活 動  

得 到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的 撥 款 資 助，過 去 亦 不 定 時 舉 辦 免

費 文 娛 活 動 予 區 內 市 民 欣 賞 。  

(vii) 博 物 館 服 務  

李 鄭 屋 漢 墓 博 物 館 為 深 水 埗 區 內 一 間 歷 史 悠 久 的 博

物 館 。  

(viii) 致 力 推 動 視 覺 藝 術  

於 二 零 零 零 年 推 出 首 屆「 藝 遊 鄰 里 計 劃 」，目 的 是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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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 覺 藝 術 帶 進 社 群 ， 讓 藝 術 融 入 市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之

中。計 劃 至 今 已 舉 辦 到 第 五 屆，更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及 二

零 一 二 年 與 藝 術 家 合 作 於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進

行 。 今 屆 活 動 已 於 本 年 八 月 完 成 。  

(ix) 優 化 公 共 空 間  

署 方 於 即 日 起 至 明 年 十 一 月 進 行 「 藝 聚 政 府 大 樓 計

劃 」， 邀 請 藝 術 家 創 作 具 有 深 水 埗 區 特 色 的 藝 術 品 ，

作 品 將 於 荔 枝 角 政 府 合 署 內 展 出 。  

(x) 古 蹟 保 育 工 作  

深 水 埗 區 的 法 定 古 蹟 除 李 鄭 屋 漢 墓 外，正 在 評 估 中 的

建 築 合 共 53 項，已 獲 評 定 為 法 定 古 蹟 的 建 築 合 共 23
項 ， 包 括 1 項 一 級 古 蹟 、 9 項 二 級 古 蹟 及 13 項 三 級

古 蹟 。  

(xi) 推 動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工 作  

全 港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普 查 快 將 完 成。普 查 機 構 將 於 明

年 就 普 查 結 果 向 各 區 議 會 匯 報 及 進 行 諮 詢 。  

(xii) 深 水 埗 區 社 區 口 述 歷 史 戲 劇 計 劃  

劇 目 名 為《 留 住 埗 城 香 》，當 中 蒐 集 了 深 水 埗 區 長 者

的 親 身 經 歷 和 珍 貴 回 憶，經 整 理 後 編 寫 成 劇 本，並 讓

長 者 在 舞 台 上 親 身 演 繹 他 們 的 故 事。劇 目 演 出 成 功 ，

於 過 去 兩 年 上 演 十 數 場 。  

20 .  陳 鏡 秋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 ( i )有 關 在 泳 池 加 設 上 蓋 的 工

程 ， 建 議 考 慮 推 展 至 李 鄭 屋 游 泳 池 、 深 水 埗 公 園 游 泳 池 等 舊

式 泳 池 ； ( i i )雖 然 李 鄭 屋 漢 墓 博 物 館 剛 完 成 復 修 工 程 ， 但 參 觀

人 數 仍 然 偏 低 ， 建 議 將 博 物 館 附 近 的 李 鄭 屋 花 園 及 漢 花 園 一

併 進 行 活 化 工 程 ， 以 吸 引 市 民 前 往 參 觀 。  

21 .  陳 偉 明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現 時 設 立 分 區 圖 書 館 的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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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 人 口 標 準 已 不 合 時 宜 ， 而 區 內 社 區 圖 書 館 就 只 有 基 本 設

備。建 議 降 低 設 立 分 區 圖 書 館 的 人 口 標 準 到 10 萬 至 15 萬 人，

以 增 加 分 區 圖 書 館 的 數 目 ； ( i i ) 近 年 居 民 飼 養 寵 物 有 上 升 趨

勢 ， 但 區 內 的 寵 物 公 園 及 設 施 未 能 滿 足 日 漸 增 加 的 需 求 。 建

議 研 究 增 設 寵 物 公 園 的 可 行 性 ， 並 將 寵 物 公 園 及 其 配 套 施 納

入 未 來 的 公 園 規 劃 之 中 。  

22 .  鄭 泳 舜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體 育 設 施 後 補 免 費

用 場 安 排 會 否 影 響 真 正 使 用 者 的 權 利；( i i )署 方 會 否 與 警 方 合

力 遏 止 網 上 「 炒 場 」 活 動 ； ( i i i ) 「 潮 裝 」 後 的 歌 和 老 街 公 園

大 獲 好 評 ， 建 議 署 方 檢 討 區 內 餘 下 的 舊 式 公 園 ， 引 入 其 他 元

素，例 如 供 兒 童 使 用 的 設 備 等；( iv )就「 留 住 埗 城 香 」的 成 功 ，

希 望 署 方 大 力 推 廣 有 關 活 動 至 其 他 地 區 。  

23 .  沈 少 雄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據 悉 荔 枝 角 公 園 近

寶 輪 街 以 往 曾 計 劃 興 建 遊 樂 設 施 ， 而 寶 輪 街 與 深 旺 道 交 界 亦

曾 計 劃 興 建 運 動 場 ， 希 望 了 解 這 些 計 劃 會 否 繼 續 進 行 ； ( i i )

查 詢 現 時 長 沙 灣 高 爾 夫 球 練 習 場 發 展 為 住 宅 計 劃 的 詳 情； ( i i i )

現 時 深 水 埗 每 月 兩 場 免 費 文 娛 活 動 未 能 滿 足 區 內 市 民 需 要 ，

希 望 增 加 場 數 ； ( iv )歡 迎「 藝 聚 政 府 大 樓 計 劃 」於 荔 枝 角 政 府

合 署 舉 行 ， 但 選 址 人 流 少 ， 如 計 劃 有 第 二 期 ， 希 望 可 選 擇 在

長 沙 灣 政 府 合 署 舉 行 。  

24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荔 枝 角 公 園 園 圃 計

劃 反 應 熱 烈 ， 供 不 應 求 ， 希 望 署 方 盡 快 推 出 第 二 期 計 劃 ； 至

於 綠 化 義 工 計 劃 ， 亦 希 望 署 方 全 力 推 廣 ； ( i i )在 繞 過 荔 枝 角 公

園 連 接 荔 灣 道 及 景 荔 徑 的 路 段 新 建 了 觸 覺 引 路 帶 ， 但 由 於 物

料 因 天 雨 曾 引 致 行 人 跌 倒 受 傷 ， 他 要 求 署 方 對 該 路 段 所 用 的

物 料 進 行 安 全 性 研 究 ， 並 盡 快 改 善 。  

25 .  李 詠 民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區 內 分 區 圖 書 館 的

分 佈 不 均 ， 建 議 考 慮 於 楓 樹 街 球 場 一 帶 增 設 流 動 圖 書 站 ， 以

便 附 近 私 人 樓 宇 的 居 民 使 用；( i i )希 望 於 深 水 埗 區 增 設 一 座 大

會 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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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.  梁 文 廣 先 生 亦 同 意 區 內 分 區 圖 書 館 分 佈 不 均 ， 並 查 詢 於

新 填 海 區 增 設 分 區 圖 書 館 的 進 展 。 他 亦 希 望 署 方 盡 快 落 實 通

州 街 巿 政 大 樓 的 工 程 ， 以 便 騰 出 流 動 圖 書 站 服 務 予 其 他 有 需

要 的 地 區 。  

27 .  梁 有 方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： ( i )要 求 復 修 李 鄭 屋 漢 墓 早 前

受 漏 水 影 響 的 部 分 ， 以 及 將 博 物 館 附 近 的 公 園 一 併 進 行 活 化

工 程 ， 以 吸 引 市 民 前 往 參 觀 ； ( i i ) 隨 著 區 內 多 個 屋 邨 進 行 重

建，區 內 人 口 將 逾 40 萬 人，建 議 署 方 考 慮 在 區 內 增 設 分 區 圖

書 館 。  

28 .  李 祺 逢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興 華 街 西 及 荔 康 街

附 近 興 建 寵 物 公 園 的 進 展；( i i )要 求 於 荔 枝 角 北 增 設 流 動 圖 書

車 ， 以 方 便 區 內 市 民 。  

29 .  吳 貴 雄 先 生 表 示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於 深 水 埗 區 增 設 一

座 大 會 堂 ， 以 便 舉 辦 大 型 文 娛 表 演 活 動 。  

30 .  吳 美 女 士 有 以 下 意 見 和 查 詢 ： ( i )希 望 署 方 檢 討 現 時 設 立

分 區 圖 書 館 的 人 口 標 準 ； ( i i )建 議 增 加 社 區 圖 書 館 內 的 設 施 ，

如 閱 報 服 務 等 ， 以 方 便 市 民 ； ( i i i ) 因 深 水 埗 運 動 場 的 使 用 率

高 ， 建 議 讓 區 內 學 校 可 優 先 預 留 場 地 作 籌 備 運 動 會 之 用 。  

31 .  韋 海 英 女 士 表 示 現 時 全 港 共 有 11 間 體 育 館 設 有 桌 球

室 ， 當 中 九 龍 區 佔 3 間 ， 收 費 相 對 廉 宜 。 她 收 到 不 少 居 民 意

見 表 示 對 桌 球 室 的 需 求 殷 切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於 區 內 體 育 館 增

設 桌 球 室 。  

32 .  黃 志 勇 先 先 表 示 近 十 年 長 沙 灣 興 華 街 一 帶 有 不 少 屋 苑

及 校 舍 落 成 ， 但 缺 乏 文 娛 康 體 設 施 。 另 外 ， 該 地 段 的 臨 時 家

禽 批 發 市 場 (原 為 署 方 休 憩 用 地 )影 響 附 近 環 境 衞 生 ， 建 議 署

方 收 回 該 地 段 以 發 展 文 娛 康 體 設 施 。  

33 .  主 席 表 示 由 歌 和 老 街 公 園 到 歌 和 老 街 壁 球 及 乒 乓 球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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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之 間 有 一 段 梯 級 ， 而 該 處 並 未 設 有 無 障 礙 通 路 ， 建 議 署 方

考 慮 增 設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便 有 需 要 人 士 使 用 。  

34 .  程 署 長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有 關 在 通 州 街 附 近 增 建 分 區 圖 書 館 一 事 ， 署 方 除 參

照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》 外 ， 亦 會 根 據 區 內 人 口 分 佈 情

況 、 當 區 範 圍 大 小 及 設 施 使 用 情 況 等 因 素 釐 訂 是 否

適 合 興 建 分 區 圖 書 館 。 署 方 樂 意 於 擬 議 的 通 州 街 市

政 大 樓 設 置 分 區 圖 書 館 ， 並 會 與 規 劃 擬 議 大 樓 的 相

關 部 門 磋 商 協 調 。  

(ii) 現 時 區 內 有 三 個 流 動 圖 書 站 ， 未 來 全 港 將 增 加 兩 部

流 動 圖 書 車 ； 署 方 正 檢 討 全 港 的 流 動 圖 書 站 ， 並 重

新 分 配 資 源 以 提 供 更 適 切 的 服 務 。 根 據 初 步 檢 視 結

果 ， 在 深 水 埗 區 增 加 流 動 圖 書 站 是 正 面 的 ， 稍 後 會

聯 絡 當 區 區 議 員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研 究 適 合 停 泊 圖 書

車 的 地 點 。  

(iii) 有 關 建 議 在 社 區 圖 書 館 增 設 報 章 閱 覽 服 務 ， 個 別 社

區 圖 書 館 可 視 乎 是 否 有 充 裕 空 間 擺 放 ， 署 方 將 於 會

後 跟 進 。  

(iv) 民 政 事 務 局 現 正 檢 視 荔 枝 角 三 期 用 地 的 規 劃 ， 署 方

將 繼 續 與 局 方 跟 進 及 研 究 相 關 規 劃 內 容 ， 包 括 興 建

的 優 次 及 所 涉 項 目 等 。  

(v) 市 民 飼 養 寵 物 日 趨 普 遍 ， 但 較 難 於 現 有 場 地 加 建 寵

物 公 園 或 相 關 設 施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於 新 發 展 地 區 進 行

規 劃 。 經 研 究 後 初 步 認 為 興 華 街 西 與 通 州 街 交 界 的

用 地 較 為 適 合 ， 署 方 已 有 計 劃 申 請 撥 款 推 展 工 程 。  

(vi) 荔 枝 角 公 園 園 圃 計 劃 屬 受 歡 迎 項 目 之 一 ， 如 有 需

要 ， 署 方 會 物 色 合 適 地 點 擴 充 園 圃 的 範 圍 ， 以 滿 足

市 民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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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) 署 方 早 前 就 新 建 觸 覺 引 路 帶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強 調

新 建 觸 覺 引 路 帶 的 防 滑 效 果 符 合 有 關 規 格 及 標 準 。

為 加 強 「 觸 覺 引 路 帶 」 的 防 滑 功 能 ， 建 築 署 已 即 時

為 引 路 帶 額 外 塗 上 一 層 防 滑 物 料 ， 而 有 關 工 程 已 經

完 成 。 署 方 亦 安 排 建 築 署 代 表 出 席 本 年 十 一 月 十 五

日 的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， 向 委 員 詳 細 講 解 及 諮 詢 委 員

意 見 。  

(viii) 署 方 有 為 社 區 的 文 娛 設 施 作 定 期 檢 討 ， 但 現 時 區 內

並 未 有 興 建 大 會 堂 的 計 劃 。 署 方 會 持 開 放 態 度 並 與

民 政 事 務 局 磋 商 ， 研 究 在 區 內 提 供 文 娛 康 設 施 的 可

行 性 。  

(ix) 署 方 正 就 康 樂 設 施 後 補 免 費 用 場 安 排 諮 詢 各 區 區 議

會 。 該 議 題 將 在 本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的 地 區 設 施 委 員

會 上 討 論 ， 歡 迎 委 員 屆 時 提 出 意 見 。  

(x) 自 二 零 一 零 年 公 佈 由 署 方 繼 續 經 營 14 間 博 物 館

後 ， 署 方 已 著 力 為 博 物 館 進 行 活 化 工 作 ， 以 進 一 步

推 廣 博 物 館 服 務 及 其 工 作 。 目 前 已 開 始 為 中 小 型 博

物 館 展 開 活 化 研 究 及 相 關 項 目 ， 包 括 發 展 周 邊 配 套

及 研 究 開 辦 文 化 之 旅 等 。 有 關 部 門 將 於 稍 後 向 議 員

匯 報 進 展 。  

(xi) 有 關 為 區 內 其 他 現 有 泳 池 加 設 上 蓋 及 暖 水 設 施 的 提

議 ， 署 方 會 先 觀 察 荔 枝 角 公 園 泳 池 在 改 善 工 程 完 成

後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然 後 再 考 慮 下 一 步 工 作 。  

(xii) 過 去 署 方 曾 定 期 就 體 育 館 內 設 施 進 行 檢 討 ， 包 括 將

部 分 低 使 用 率 的 壁 球 室 改 建 為 乒 乓 球 室 或 桌 球 室 。

地 區 康 樂 事 務 經 理 會 適 當 考 慮 及 跟 進 有 關 建 議 。  

(xiii) 至 於 收 回 長 沙 灣 家 禽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的 建 議 ， 署 方 需

先 諮詢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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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.  主 席 再 次 多 謝 程 署 長 到 訪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。  

議 程 第 4 項 ： 討 論 事 項  

( a )  強 積 金 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 (深 水區 議 會 文 件 125/12)  

36 .  主 席 歡 迎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( 積 金 局 ) 的 代 表 出

席 會 議 。  

37 .  李 家 俊 先 生 及 朱 麗 麗 女 士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介 紹 文 件

125/10。  

38 .  黃 達 東 先 生 作 利 益 申 報，指 出 名 下 的 一 間 公 司 為 強 制 性

公 積 金 (強 積 金 )的 中 介 人 ， 並 有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 ： ( i )現 時 的

法 例 及 指 引 內 有 否 就 原 有 受 託 人 辦 理 手 續 轉 移 到 新 受 託 人

訂 明 時 限，因 為 時 間 太 長 可 能 影 響 僱 員 的 投 資 決 定；( i i )局 方

應 向 公 眾 加 強 宣 傳 ， 讓 公 眾 了 解 強 積 金 是 一 項 長 線 投 資 ， 不

必 因 為 短 期 的 盈 虧 而 影 響 轉 移 決 定 。  

39 .  陳 鏡 秋 先 生 有 以 下 意 見：( i )由 原 有 受 託 人 將 僱 員 的 累 算

權 益 轉 移 到 新 受 託 人 的 整 個 轉 移 程 序 需 時 六 至 八 個 星 期 實

屬 太 長，可 能 會 影 響 僱 員 的 利 益；( i i )局 方 應 加 強 對 強 積 金 中

介 人 的 規 管 ， 並 且 讓 公 眾 得 悉 中 介 人 的 收 費 安 排 。  

40 .  梁 有 方 先 生 有 以 下 意 見 ： ( i ) 雖 然 現 在 才 作 檢 討 也 許 太

遲 ， 但 仍 同 意 局 方 就 強 積 金 計 劃 進 行 檢 討 ； (ii)強 積 金 的 收 費

過 高 ， 嚴 重 影 響 僱 員 的 投 資 回 報 ；(iii)局 方 應 及 早 向 政 府 提 交

有 助 調 低 基 金 及 中 介 人 收 費 的 建 議 ， 就 收 費 訂 立 準 則 ； (iv)市

面 上 的 基 金 選 擇 很 多 ， 局 方 應 就 基 金 條 款 的 合 理 性 ， 為 僱 員

作 初 步 篩 選 ； (v )應 對 違 規 的 受 託 人 及 中 介 人 公 司 加 強 罰 則 。 

41 .  李 祺 逢 先 生 感 謝 局 方 到 區 內 屋 苑 介 紹 強 積 金「 僱 員 自 選

安 排 」 ， 並 有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 ： ( i )局 方 應 調 低 基 金 管 理 費 ；

( i i )有 部 分 超 過 65 歲 的 退 休 人 士 會 重 返 職 場 工 作 或 當 兼 職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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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類 人 士 是 否 需 要 參 與 強 積 金 供 款 ； ( i i i )局 方 應 考 慮 在 特 殊

情 況 下 ， 如 突 然 的 醫 療 需 要 或 置 業 ， 讓 僱 員 可 提 早 提 走 部 分

強 積 金 供 款 。  

42 .  吳 貴 雄 先 生 有 以 下 意 見：( i )計 劃 容 許 僱 員 每 年 最 多 一 次

將 累 算 權 益 轉 移 到 新 受 託 人 ， 但 僱 員 的 新 供 款 ， 仍 會 存 入 原

有 受 託 人 的 戶 口 。 計 劃 應 容 許 僱 主 將 新 供 款 直 接 存 入 僱 員 的

新 戶 口；( i i )局 方 應 關 注 有 銀 行 參 考 僱 員 在 強 積 金 帳 戶 的 累 算

權 益 金 額 ， 以 私 人 貸 款 形 式 借 出 相 應 的 款 額 ， 間 接 讓 僱 員 提

早 提 走 部 分 強 積 金 供 款 的 情 況 。  

43 .  李 詠 民 先 生 感 謝 局 方 到 區 議 會 聆 聽 意 見 ， 並 有 以 下 建

議 ： ( i ) 應 就 管 理 費 設 上 限 ； ( i i ) 由 於 一 般 市 民 不 懂 分 辨 基 金

公 司 的 好 壞 ， 建 議 局 方 循 這 方 向 多 作 教 育 ； ( i i i )希 望 政 府 為

強 積 金 計 劃 引 入 第 三 方 供 款 ， 除 僱 主 及 僱 員 外 ， 政 府 亦 應 參

與 供 款 。  

44 .  李 家 俊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就 議 員 提 出 有 銀 行 藉 信 貸 安 排 間 接 讓 僱 員 提 早 提

走 部 分 強 積 金 供 款，局 方 需 進 一 步 了 解 有 關 情 況 。 

(ii) 同 意 加 強 投 資 回 報 及 收 費 的 透 明 度，積 金 局 現 時 已

在 網 頁 上 提 供 收 費 及 服 務 的 比 較 平 台，稍 後 更 會 提

供 基 金 回 報 的 資 料 供 市 民 參 考 。  

(iii) 局 方 會 繼 續 強 化 向 公 眾 灌 輸 投 資 教 育 的 工 作，包 括

讓 巿 民 明 白 基 金 以 往 的 表 現 並 不 等 同 將 來 的 表 現。 

(iv) 現 時 強 積 金 收 費 主 要 分 為 行 政 費 用 及 投 資 費 用，有

關 費 用 已 有 所 減 低，但 局 方 同 意 費 用 有 進 一 步 下 調

空 間，並 已 就 此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研 究 受 託 人 公 司 的 行

政 成 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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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) 強 積 金 是 三 條 退 休 保 障 支 柱 之 一。局 方 同 意 制 度 可

再 作 優 化 ， 亦 希 望 多 聆 聽 市 民 意 見 。  

(vi) 法 例 規 定，原 有 受 託 人 需 於 三 十 日 內 將 僱 員 的 累 算

權 益 轉 移 到 新 受 託 人，局 方 亦 已 就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

的 轉 移 程 序 制 定 指 引。另 外，局 方 亦 研 究 新 增 一 個

電 子 結 算 平 台，處 理 累 算 權 益 的 轉 移，希 望 可 縮 短

有 關 轉 移 程 序 。  

45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大 會 知 悉「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」的 運 作 ， 以

及 積 金 局 為 這 項 計 劃 作 出 的 籌 備 工 作 。 大 會 希 望 積 金 局 能 夠

跟 進 議 員 的 關 注 事 項 以 及 加 強 強 積 金 計 劃 的 透 明 度 ， 並 希 望

議 員 能 夠 配 合 積 金 局 的 宣 傳 活 動 。  

(b )  關 注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行 」 政 策 (深 水區 議 會 文 件 126/12)  

46 .  主 席 歡 迎 路 政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47 .  鄭 泳 舜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126/12。  

48 .  主 席 請 各 位 議 員 參 閱 路 政 署 的 書 面 回 應 (深 水區 議 會

文 件 144/12)。  

49 .  關 偉 昌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144/12。  

50 .  黃 達 東 先 生 支 持 對 政 府 推 行「 人 人 暢 道 通 行 」政 策 ， 並

希 望 政 府 貫 徹 落 實 方 案 ， 特 別 是 加 強 與 公 營 機 構 溝 通 ， 推 動

其 配 合 政 府 建 設 無 障 礙 通 行 的 社 會。他 以 美 孚 港 鐵 站 A 出 口

為 例 ， 說 明 於 八 十 年 代 興 建 的 港 鐵 站 大 多 沒 有 足 夠 的 升 降

機 。 該 出 口 缺 乏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， 加 上 使 用 量 高 ， 因 此 希 望

港 鐵 加 快 於 美 孚 港 鐵 站 A 出 口 興 建 升 降 機 ， 以 減 少 意 外 。  

51 .  鄭 泳 舜 先 生 表 示，路 政 署 應 採 取 更 積 極 態 度，不 應 只 是

替 市 民 向 公 營 機 構 轉 達 意 見 。 他 引 用 過 往 北 河 街 港 鐵 站 出 口

成 功 興 建 升 降 機 的 例 子 ， 說 明 署 方 可 多 與 港 鐵 共 同 合 作 研 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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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決 方 案 。  

52 .  張 永 森 先 生 表 示，政 府 作 為 港 鐵 的 主 要 股 東，有 責 任 推

動 港 鐵 為 香 港 建 設 更 多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。 他 對 港 鐵 早 前 拒 絕

於 美 孚 西 鐵 站 G 出 口 近 清 麗 苑 加 建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感 到 失 望 。 

53 .  劉 佩 玉 女 士 以 大 南 街 街 市 入 口 的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改 善

工 程 為 例 子 ， 指 出 技 術 問 題 是 可 以 解 決 的 。 她 接 著 表 示 ： ( i )

私 人 物 業 需 要 政 府 的 支 援 以 推 行 無 障 礙 政 策；( i i )連 接 西 九 龍

中 心 與 基 隆 街 的 行 人 天 橋 人 流 多 ， 有 加 設 升 降 機 的 需 要 。  

54 .  吳 貴 雄 先 生 支 持「 人 人 暢 道 通 行 」政 策 ， 並 建 議 政 府 利

用 其 作 為 董 事 的 影 響 力 ， 著 港 鐵 改 變 過 往 設 計 車 站 的 思 維 ，

以 及 鼓 勵 私 人 物 業 的 業 主 及 法 團 正 視 提 供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

的 需 要 。  

55 .  韋 海 英 女 士 表 示，她 於 八 月 底 曾 去 信 房 屋 署 要 求 署 方 於

南 山 邨 及 大 坑 東 邨 的 行 人 天 橋 加 建 升 降 機 ， 稍 後 會 就 此 議 題

提 交 文 件 予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論 。 她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回 應 居 民

訴 求 。  

56 .  吳 美 女 士 希 望 路 政 署 研 究 於 李 鄭 屋 邨 適 當 位 置 加 建 行

人 通 道 ， 以 連 接 將 興 建 的 升 降 機 ， 方 便 澤 安 邨 居 民 及 行 山 人

士 。  

57 .  李 祺 逢 先 生 查 詢 新 項 目 有 沒 有 工 程 時 間 表 及 優 次 之

分 ， 並 促 請 運 輸 署 督 促 港 鐵 改 善 車 站 出 口 的 設 施 ， 例 如 加 設

自 動 扶 手 電 梯 。  

58 .  甄 啟 榮 先 生 表 示：( i )現 時 市 民 來 往 澤 安 邨 及 石 硤 尾 只 能

倚 靠 交 通 工 具 。 若 於 白 田 邨 第 十 座 附 近 的 斜 坡 加 建 升 降 機 連

接 澤 安 邨 ， 市 民 便 可 搭 乘 升 降 機 再 步 行 至 石 硤 尾 ， 節 省 交 通

費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藉 着 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的 契 機 考 慮 此 建 議 ， 讓

改 善 工 程 一 併 進 行，減 低 對 居 民 的 影 響；( i i )行 人 路 邊 應 加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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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 道 方 便 輪 椅 人 士 ， 例 如 南 山 邨 道 近 城 市 大 學 的 行 人 路 。  

59 .  主 席 提 醒 議 員 集 中 討 論 與 文 件 內 容 有 關 的 事 項，如 有 其

他 議 題 ， 議 員 可 於 其 他 會 議 提 交 文 件 討 論 。  

60 .  秦 寶 山 先 生 表 示 南 昌 街、巴 域 街 及 窩 仔 街 的 行 人 天 橋 均

沒 有 足 夠 的 升 降 機 。 屋 邨 附 近 若 有 山 坡 或 斜 道 ， 便 對 長 者 造

成 不 便 ， 署 方 應 設 法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。  

61 .  陳 鏡 秋 先 生 表 示，李 鄭 屋 邨 的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只 有 上 行 ，

希 望 署 方 向 領 匯 提 出 加 建 自 動 扶 手 電 梯 的 要 求 。  

62 .  李 詠 民 先 生 對 政 策 表 示 歡 迎，並 希 望 路 政 署 提 供 技 術 支

援 ， 於 北 河 街 街 市 大 南 街 出 口 興 建 斜 道 。  

63 .  關 偉 昌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備 悉 議 員 的 意 見 及 建 議。由 於 建 設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

需 要 各 方 面 合 作，若 建 議 涉 及 房 屋 委 員 會、香 港 鐵

路 有 限 公 司、領 匯 房 地 產 投 資 信 託 基 金 或 私 人 發 展

商 所 管 理 的 物 業 範 圍，當 局 會 轉 達 這 些 意 見，並 呼

籲 這 些 機 構 與 政 府 齊 心 合 力，共 同 為 香 港 締 造 一 個

「 人 人 暢 道 通 行 」 的 環 境 。  

(ii) 當 局 現 正 整 理 有 關 在 現 有 公 共 行 人 通 道 ( 即 行 人 天

橋 、 高 架 行 人 路 及 隧 道 ) 加 建 升 降 機 的 建 議 ， 並 會

將 各 項 建 議 提 交 予 相 關 的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論，以

制 定 項 目 優 次 。  

(iii) 原 有 的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項 目 的 進 度，不 會 受 新

建 議 項 目 影 響 。  

64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，本 會 知 悉 署 方 將 於 本 年 十 二 月 起 就 這 項

政 策 所 收 集 到 的 建 議 陸 續 諮 詢 各 區 區 議 會 ， 本 會 期 望 部 門 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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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能 詳 細 滙 報 。  

( c )  既 加 快 又 原 區 解 決 白 田 重 建 安 置 問 題 (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

件 127/12)  

65 .  主 席 歡 迎 房 屋 署 及 運 輸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66 .  甄 啟 榮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127/12。  

67 .  主 席 表 示，雖 然 文 件 涉 及 房 屋 事 務，但 由 於 甄 啟 榮 議 員

有 按 照 《 深 水 埗 會 議 常 規 》 規 定 ， 在 會 議 的 十 個 淨 工 作 日 前

向 秘 書 處 提 交 文 件 ， 而 文 件 的 建 議 亦 有 機 會 加 快 白 田 重 建 進

度 並 解 決 原 邨 安 置 問 題 ， 他 同 意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討 論 甄 議 員 的

文 件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吳 美 議 員 於 會 前 一 個 工 作 天 才 提 交 討 論 文

件 ， 是 次 會 議 將 不 會 討 論 吳 議 員 的 文 件 。 他 續 稱 ， 房 屋 署 、

地 政 總 署 及 運 輸 署 提 交 了 聯 合 書 面 回 應 ， 請 議 員 參 閱 文 件

145/12。 另 外 ， 規 劃 署 亦 提 交 了 書 面 回 應 ， 請 議 員 參 閱 文 件

146/12。 主 席 請 部 門 代 表 回 應 。  

68 .  哈 文 慧 女 士 介 紹 回 應 文 件 145/12，並 由 許 家 耀 先 生 作 出

補 充 。  

69 .  主 席 表 示，本 議 題 只 設 一 輪 發 言，每 位 議 員 有 三 分 鐘 時

間 發 表 意 見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大 會 不 會 討 論 吳 美 議 員 的 文 件 ， 吳

議 員 可 獲 優 先 發 言 及 額 外 兩 分 鐘 時 間 發 表 意 見 。  

70 .  吳 美 女 士 表 示，由 於 房 屋 署 的 場 地 早 已 被 多 位 非 當 區 區

議 員 事 先 申 請 ， 因 此 她 未 能 及 時 諮 詢 居 民 意 見 及 在 會 議 的 十

個 淨 工 作 日 前 提 交 討 論 文 件 。  

71 .  甄 啟 榮 先 生 表 示，房 屋 署 場 地 的 申 請 人 是 博 愛 醫 院 而 非

其 他 議 員 。  

72 .  主 席 請 議 員 集 中 討 論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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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 .  吳 美 女 士 續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( i )民 協 對 白 田 邨 重 建

計 劃 的 立 場 沒 有 改 變 ， 並 要 求 加 快 重 建 進 度 、 落 實 原 區 安

置、減 少 工 程 滋 擾 及 維 持 生 活 設 施；( i i )民 協 要 求 將 白 田 商 場

街 市 及 社 區 會 堂 提 早 與 白 田 邨 第 1 至 3 座 同 期 清 拆 ， 並 將 原

定 在 上 址 興 建 的 停 車 場 搬 到 白 雲 街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以 便 增 加

公 屋 單 位 數 量 及 達 致 原 區 安 置 目 標；( i i i )白 田 邨 第 12 座 鄰 近

翠 田 樓 、 潤 田 樓 、 澤 田 樓 、 裕 田 樓 及 富 田 樓 ， 若 提 前 清 拆 會

對 該 五 座 居 民 造 成 影 響 ； ( iv ) 由 於 擔 心 出 入 不 便 及 缺 乏 食

肆 ， 居 民 普 遍 反 對 提 前 清 拆 白 田 邨 第 12 座 ； (v )希 望 房 屋 署

及 運 輸 署 就 交 通 改 動 諮 詢 當 區 居 民 及 評 估 影 響 ； (v i ) 署 方 能

否 放 寬 新 建 大 廈 的 樓 高 限 制 。  

74 .  秦 寶 山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( i )各 區 議 員、房 屋 署

及 運 輸 署 均 希 望 在 減 少 影 響 居 民 的 前 提 下 ， 達 到 加 快 重 建 及

原 邨 安 置 的 目 標；( i i )署 方 應 提 早 清 拆 白 田 商 場 街 市 及 社 區 會

堂 ， 以 提 供 更 多 公 屋 單 位 ， 而 不 應 提 前 清 拆 白 田 邨 第 12 座

及 白 雲 街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； ( iv )部 分 居 民 認 為 ， 統 一 處 理 白 田

邨 重 建 計 劃 比 新 舊 社 區 會 堂 的 無 縫 交 接 更 為 重 要 ， 希 望 署 方

多 作 諮 詢；(v )希 望 署 方 將 白 田 邨 第 十 期 的 停 車 場 搬 到 白 雲 街

的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以 增 建 更 多 公 屋 單 位 及 做 到 原 邨 安 置 。  

75 .  梁 有 方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由 於 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經 歷

了 重 大 改 變，希 望 主 席 能 開 放 兩 輪 時 間 討 論；( i i )對 吳 美 議 員

提 交 的 文 件 未 獲 准 在 大 會 上 討 論 感 到 失 望 ； ( i i i )若 能 透 過 白

田 邨 重 建 計 劃 釋 放 更 多 土 地 興 建 公 屋 ， 深 水 埗 區 將 有 更 多 公

屋 單 位 可 供 未 來 的 重 建 戶 調 遷 ； ( iv )新 舊 社 區 會 堂 的 無 縫 交

接 雖 然 重 要 ， 但 在 現 階 段 卻 並 非 必 要 ； (v )民 協 一 再 強 調 ， 原

邨 安 置 能 夠 維 持 居 民 的 社 會 網 絡，最 符 合 舊 區 居 民 利 益；(v i )

希 望 署 方 在 修 改 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前 ， 盡 量 與 議 員 及 當 區 居 民

溝 通 。  

76 .  衞 煥 南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白 田 商 場 店 舖 現 在 十 室 五

空，加 上 商 場 人 流 不 多，希 望 房 屋 署 提 早 將 其 清 拆； ( i i )建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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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騰 出 白 雲 街 的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以 便 房 屋 署 在 原 址 重 置 社

區 會 堂 。  

77 .  馮 檢 基 議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希 望 房 屋 署 在 原 邨 安 置 的

前 提 下 加 快 重 建 進 度 及 減 低 重 建 對 居 民 的 影 響；( i i )署 方 盡 快

安 排 提 早 調 遷 計 劃 ， 讓 部 分 白 田 邨 第 9 至 11 及 13 座 居 民 遷

往 長 沙 灣 邨 、 榮 昌 邨 或 蘇 屋 邨 ， 以 便 餘 下 居 民 全 數 遷 入 位 於

舊 白 田 商 場 的 重 建 單 位 ； ( i i i )商 戶 的 流 動 性 及 適 應 性 比 住 戶

高 ， 只 要 署 方 提 供 合 適 的 營 商 環 境 或 搬 遷 津 貼 ， 商 戶 便 會 配

合 搬 遷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應 優 先 回 應 住 戶 提 出 原 邨 安 置 的 訴 求 。 

78 .  陳 偉 明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查 詢 及 意 見：( i )若 署 方 申 請 放 寬 白

田 邨 重 建 大 廈 的 高 度 限 制 ， 程 序 上 需 時 多 久 ； ( i i )若 申 請 所 需

時 間 能 配 合 白 田 邨 第 9 至 11 及 13 座 居 民 的 調 遷 時 間 ， 則 白

田 商 場 街 市 及 社 區 會 堂 是 否 須 提 早 清 拆 的 問 題 仍 有 討 論 空

間 。  

79 .  陳 鏡 秋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( i )希 望 房 屋 署 在 資 源

許 可 的 情 況 下，盡 量 原 邨 安 置 受 重 建 影 響 居 民；( i i )高 度 限 制

的 評 估 需 時 多 久 ； ( i i i )若 在 公 眾 地 方 的 地 下 興 建 停 車 場 ， 計

算 地 積 比 率 時 可 否 對 停 車 場 作 出 豁 免 。  

80 .  黃 志 勇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( i )若 分 期 清 拆 白 田 邨

第 1 至 3 座 及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， 會 拖 慢 重 建 進 度 ， 而 居 民 亦 要

面 對 兩 輪 清 拆 工 程 所 帶 來 的 滋 擾；( i i )在 原 邨 安 置 及 加 快 重 建

進 度 的 前 提 下 ， 新 舊 社 區 會 堂 的 無 縫 交 接 是 否 較 為 次 要 。  

81 .  覃 德 誠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 ( i )若 清 拆 白 田 邨 第 1

至 3 座 及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後 的 重 建 單 位 不 足 以 全 數 接 收 白 田 邨

第 9 至 11 及 13 座 居 民 ， 署 方 可 申 請 放 寬 重 建 樓 宇 的 高 度 或

推 出 多 輪 提 早 調 遷 計 劃 ， 讓 部 分 居 民 提 早 遷 入 白 田 邨 以 外 的

公 屋 單 位；( i i )在 深 水 埗 區 有 數 個 公 屋 項 目 落 成 的 情 況 下，房

屋 署 準 備 為 白 田 邨 第 9 至 11 及 13 座 居 民 安 排 多 少 輪 提 早 調

遷 計 劃 ； ( i i i )房 委 會 會 否 提 早 宣 布 白 田 邨 第 9 至 11 及 13 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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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重 建 計 劃 。  

82 .  甄 啟 榮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意 見 及 查 詢：( i )希 望 房 屋 署 解 決 白

田 重 建 的 規 劃 問 題，以 免 議 會 繼 續 爭 拗 下 去；( i i )既 然 白 田 邨

附 近 有 四 至 五 幢 樓 高 四 十 層 的 大 廈 ， 為 何 白 田 邨 第 1 至 3 座

重 建 大 廈 的 高 度 卻 少 於 四 十 層 ； ( i i i )在 目 前 缺 少 土 地 資 源 的

情 況 下 ， 房 屋 署 不 應 在 白 田 邨 重 建 中 只 興 建 樓 高 不 足 四 十 層

的 大 廈 ； ( iv )由 於 城 規 會 需 用 兩 年 時 間 審 批 放 寬 高 度 限 制 的

申 請，建 議 署 方 先 準 備 可 興 建 四 十 層 高 大 廈 的 地 基； (v )在 眾

多 居 民 遷 出 白 田 邨 的 情 況 下 ， 白 田 商 場 租 戶 希 望 早 日 獲 得 搬

遷 津 貼 ， 以 便 作 出 其 他 選 擇 。  

8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若 開 放 第 二 輪 討 論 能 有 助 加 快 白 田 重 建 進

度 ， 他 會 考 慮 相 關 建 議 。 他 指 出 ， 是 次 討 論 的 目 的 是 確 認 進

行 交 通 評 估 及 環 境 評 估 是 否 議 員 的 共 識 ， 以 便 政 府 部 門 盡 早

申 請 撥 款 。 至 於 重 建 計 劃 的 細 節 ，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可 繼 續 跟

進 。 他 徵 詢 議 員 是 否 需 要 開 放 第 二 輪 時 間 討 論 。  

84 .  梁 有 方 先 生 認 為 主 席 應 先 讓 部 門 代 表 回 應，然 後 再 決 定

是 否 開 放 第 二 輪 時 間 討 論 。  

85 .  甄 啟 榮 先 生 表 示，作 為 文 件 的 提 交 人，他 並 不 堅 持 開 放

第 二 輪 時 間 討 論 。  

86 .  吳 美 女 士 及 馮 檢 基 先 生 均 認 為 需 要 開 放 第 二 輪 時 間 討

論 。  

8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有 議 員 認 為 有 必 要 開 放 第 二 輪 時 間 討

論 ， 他 會 先 讓 部 門 回 應 ， 然 後 再 決 定 是 否 開 放 第 二 輪 時 間 討

論 。  

88 .  葉 汝 新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房 屋 署 對 白 田 邨 重 建 問 題 持 開 放 態 度 。  



 - 25 -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/部 門  
 

(ii) 既 原 區 安 置 白 田 邨 居 民 又 加 快 重 建 進 度，是 房 屋 署

與 各 位 議 員 的 共 同 目 標。不 過，署 方 希 望 議 員 就 不

同 問 題 取 得 共 識 ， 以 制 訂 清 晰 的 規 劃 目 標 。  

(iii) 若 提 早 清 拆 白 田 社 區 會 堂，白 田 區 於 未 來 兩 年 將 無

社 區 會 堂 可 用。因 此，房 屋 署 需 了 解 新 舊 社 區 會 堂

無 縫 交 接 較 為 次 要 的 說 法 是 否 議 員 的 共 識 。  

(iv) 位 於 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第 十 期 的 停 車 場 有 機 會 被 編

配 給 非 政 府 機 構 使 用，因 此 房 屋 署 需 要 先 和 相 關 機

構 作 出 協 調，然 後 才 能 研 究 清 拆 停 車 場 以 增 加 公 屋

單 位 數 目 的 建 議 是 否 可 行 。  

(v) 根 據 現 行 政 策，房 屋 署 只 會 安 排 一 個 主 要 接 收 屋 邨

給 受 重 建 計 劃 影 響 的 住 戶 選 擇，而 不 會 安 排 多 個 接

收 屋 邨，以 免 對 約 二 十 萬 輪 候 公 屋 的 市 民 不 公 平 。

以 蘇 屋 邨 清 拆 項 目 為 例 ， 只 有 在 主 要 接 收 屋 邨 (即

元 州 邨 )單 位 不 足 的 情 況 下 ， 署 方 才 會 預 留 另 一 個

屋 邨 (即 石 硤 尾 邨 )的 少 量 單 位 供 重 建 戶 選 擇 調 遷 。 

(vi) 一 般 而 言，房 屋 署 會 給 予 三 十 六 個 月 通 知 期，以 便

租 戶 考 慮 搬 遷 事 宜。然 而，若 議 員 一 致 希 望 讓 白 田

商 場 的 租 戶 提 早 搬 遷，署 方 亦 樂 意 就 有 關 安 排 展 開

研 究 。  

89 .  哈 文 慧 女 士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白 田 邨 在 《 石 硤 尾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/K4/27》(下 稱 圖 則 )中 被 劃 作「 住 宅 (甲 類 )」地 帶 。

圖 則 規 定 白 田 邨 上 台 (即 第 9 至 13 座 所 在 地 )的 最

高 建 築 物 高 度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20 米，而 白 田 邨 下

台 (即 第 1 至 3 座 及 白 田 商 場 建 所 在 地 )的 最 高 築 物

高 度 則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 米。若 要 增 加 建 築 物 的

高 度 ， 房 屋 署 須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 第 16 條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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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城 規 會 ) 提 出 申 請 並 提 交 所 需 資

料，包 括 各 項 技 術 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資 料，以 供 城 規

會 考 慮 。  

(ii) 若 議 員 一 致 支 持 申 請 放 寬 高 度 限 制，房 屋 署 會 和 規

劃 署 進 行 溝 通，以 及 研 究 申 請 放 寬 高 度 限 制 的 可 行

性 及 對 重 建 計 劃 時 間 表 的 影 響，估 計 有 關 的 可 行 性

研 究 及 評 估 工 作 至 少 需 要 半 年 時 間 完 成 。  

(iii) 由 於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與 商 場 街 市 的 結 構、消 防 設 施 及

通 道 等 連 成 一 體，所 以 社 區 會 堂 與 商 場 街 市 需 要 同

期 清 拆。據 了 解，白 田 邨 居 民 並 非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的

唯 一 使 用 者，因 此 議 員 及 民 政 事 務 處 或 需 確 認 放 棄

新 舊 社 區 會 堂 的 無 縫 交 接 以 及 有 兩 至 三 年 沒 有 社

區 會 堂 設 施 是 否 為 其 他 使 用 者 接 受 。  

(iv) 白 田 邨 第 12 座 原 定 於 二 零 一 四 年 清 拆 ， 就 議 員 對

商 業 設 施 的 關 注 及 白 田 邨 居 民 的 生 活 需 要，署 方 可

就 其 他 臨 時 措 施 的 安 排 與 議 員 磋 商 。  

(v) 就 議 員 對 提 早 搬 遷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建 議，房 屋 署

正 就 重 建 工 程 進 行 期 間 的 交 通 及 公 共 運 輸 安 排 作

技 術 性 研 究。對 於 議 員 提 出 的 各 項 建 議，署 方 會 諮

詢 相 關 部 門、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人 士 的 意 見，並

與 運 輸 署 及 各 持 份 者 展 開 可 行 性 研 究 。  

90 .  葉 汝 新 先 生 補 充 表 示，自 房 委 會 於 本 年 四 月 二 十 六 日 正

式 公 布 清 拆 白 田 邨 第 1 至 3 及 12 座 後 ， 房 屋 署 已 在 房 屋 事

務 委 員 會 及 其 他 不 同 場 合 聽 取 議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將 意 見 向 房 委

會 反 映 。 其 後 ， 房 委 會 於 本 年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選 定 蘇 屋 邨 二 期

為 白 田 邨 第 9 至 11 及 13 座 居 民 的 主 要 接 收 屋 邨 ， 以 回 應 白

田 邨 居 民 希 望 提 前 調 遷 、 原 區 安 置 及 加 快 完 成 整 項 白 田 邨 重

建 計 劃 的 訴 求 。 他 希 望 議 員 盡 早 取 得 共 識 ， 以 便 署 方 落 實 規

劃 細 節 及 展 開 下 一 步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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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 .  許 家 耀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，若 有 需 要 就 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作 交

通 改 動 ， 運 輸 署 會 配 合 房 屋 署 的 計 劃 ， 在 交 通 策 劃 上 提 供 意

見 ， 讓 房 屋 署 制 定 相 關 交 通 改 動 方 案 ， 並 收 集 地 區 人 士 對 相

關 改 動 方 案 的 意 見，以 盡 量 減 低 有 關 改 動 對 居 民 造 成 的 滋 擾。 

92 . 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就 社 區 會 堂 的 問 題 補 充 如 下 ：  

(i) 深 水 埗 區 現 時 有 八 個 社 區 中 心 / 會 堂 ， 若 白 田 社 區

會 堂 因 短 暫 封 閉 而 未 能 提 供 服 務，該 會 堂 提 供 的 服

務 可 能 要 由 其 餘 七 個 社 區 中 心 /會 堂 攤 分 ， 整 個 區

內 的 居 民 及 團 體 或 會 受 到 影 響 。  

(ii) 由 於 地 積 比 率 如 何 計 算 及 高 度 限 制 能 否 放 寬 仍 未

有 定 案，提 前 清 拆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以 達 到 加 快 重 建 及

原 邨 安 置 的 方 案 是 否 可 行 及 如 何 進 行 ， 仍 有 待 研

究 。  

(iii) 若 議 員 討 論 後 認 為 社 會 可 接 受 新 舊 社 區 會 堂 不 必

無 縫 交 接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願 意 再 作 研 究 。  

(iv) 目 前 還 沒 有 確 實 數 據 支 持 提 前 清 拆 白 田 社 區 會 堂

可 解 決 白 田 原 區 安 置 問 題，但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對 這

提 議 持 開 放 態 度 ， 並 樂 意 繼 續 討 論 。  

93 .  主 席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建 議 由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檢 視 清 拆

白 田 社 區 會 堂 對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， 並 研 究 使 用 者 可 接 受 的 替 代

措 施；( i i )根 據 以 往 經 驗，社 區 會 堂 在 重 修 期 間 須 暫 停 開 放 半

年 或 以 上 ， 建 議 和 其 他 使 用 者 作 出 協 調 ； ( i i i )若 能 盡 早 落 實

新 社 區 會 堂 的 選 址 及 加 快 社 區 會 堂 的 興 建 時 間 ， 將 能 縮 短 關

閉 社 區 會 堂 的 時 間 ； ( iv )區 議 會 應 汲 取 黃 大 仙 區 興 建 東 頭 社

區 會 堂 的 重 置 經 驗 ， 避 免 因 社 區 會 堂 未 能 確 定 選 址 而 影 響 到

白 田 邨 重 建 計 劃 。  

94 .  主 席 給 予 議 員 各 一 分 鐘 時 間 作 第 二 輪 發 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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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 .  吳 美 女 士 提 出 以 下 意 見：( i )除 提 供 搬 遷 津 貼 外，房 屋 署

亦 應 協 助 商 戶 重 新 開 業；( i i )白 田 屋 邨 辦 事 處 可 遷 往 白 田 邨 第

12 座 ， 讓 新 建 的 升 降 機 可 繼 續 使 用 ， 以 免 提 早 清 拆 而 浪 費 ；

( i i i )重 申 房 屋 署 須 就 交 通 評 估 諮 詢 白 田 邨 居 民 。  

96 .  甄 啟 榮 先 生 希 望 大 會 支 持 用 盡 一 切 可 行 方 法，包 括 申 請

放 寬 樓 高 限 制 或 進 行 交 通 評 估 研 究，以 達 致 原 邨 安 置 的 目 的。 

97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，議 員 普 遍 支 持 加 快 白 田 重 建 進 度 及 減 低

重 建 對 住 戶 的 影 響 ， 並 請 房 屋 署 根 據《 城 市 規 劃 條 例 》第 16
條 的 規 定 ， 申 請 放 寬 白 田 邨 重 建 大 廈 的 高 度 限 制 。 就 騰 出 公

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建 議 ， 大 會 認 為 房 屋 署 應 與 運 輸 署 展 開 交 通

評 估 。 另 外 ， 房 屋 署 需 就 提 早 安 置 白 田 商 場 租 戶 的 建 議 展 開

評 估 ， 尊 重 居 民 意 願 ， 並 在 資 源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原 邨 安 置 白 田

邨 居 民 。 若 有 其 他 建 議 ， 議 員 可 於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房 屋 事 務 委

員 會 跟 進 。 最 後 ，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會 盡 快 落 實

新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的 選 址 ， 以 及 檢 視 提 前 清 拆 白 田 社 區 會 堂 對

地 區 使 用 者 的 影 響 。  

(d )  關 注 「 政 府 斥 資 兩 億 資 助 小 販 排 檔 防 火 」 要 求 食 環 署 積

極 協 助 「 黃 格 仔 」 排 檔 安 裝 合 法 電 力 (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

128/12)  

98 .  主 席 歡 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及 消 防 處 的 代 表 出

席 會 議 。  

99 .  劉 佩 玉 女 士 介 紹 文 件 128/12。  

100 .  關 志 偉 先 生 就 文 件 的 提 問 表 示 ：  

(i) 政 府 正 計 劃 推 出 資 助 措 施，幫 助 街 上 四 十 三 個 主 要

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區 ， 共 涉 及 四 千 多 個 小 販 ( 包 括 「 黃

格 仔 」 )， 提 供 津 貼 協 助 他 們 在 原 址 裝 修 攤 檔 ， 改

善 攤 檔 設 計、搬 遷 攤 檔 和 讓 那 些 不 想 繼 續 經 營 的 檔

主 交 回 牌 照 以 換 取 一 次 性 的 津 貼，目 的 是 改 善 小 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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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的 整 體 消 防 安 全。政 府 正 制 訂 有 關 計 劃 的 細 節 ，

並 會 適 時 諮 詢 立 法 會 相 關 事 務 委 員 會，以 期 盡 快 落

實 有 關 資 助 計 劃。政 府 並 會 透 過 不 同 渠 道 向 攤 販 解

釋 計 劃 的 詳 細 內 容 。  

(ii)  旺 角 花 園 街 的 排 檔 分 別 於 前 年 十 二 月 及 去 年 十 一

月 發 生 嚴 重 火 災，去 年 的 四 級 火 災 不 幸 造 成 附 近 樓

宇 內 多 人 傷 亡。政 府 當 局 認 為 應 汲 取 經 驗，引 入 措

施，以 改 善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區 的 管 理，從 而 減 低 對 附

近 居 民 造 成 的 火 警 風 險。自 去 年 十 二 月，為 減 低 小

販 攤 檔 的 火 警 風 險，食 環 署 已 對 以 下 違 規 情 況 加 強

執 法 ：  

 以 易 燃 物 料 蓋 搭 或 覆 蓋 攤 檔 的 簷 篷 ；  

 於 攤 檔 核 准 範 圍 外 存 貨 過 夜 ；  

 阻 塞 走 火 通 道 ； 以 及  

 非 法 分 租 排 檔 。  

 食 環 署 深 水 埗 區 辦 事 處 一 直 按 照 上 述 標 準 執 法 ，

現 時 違 規 情 況 已 大 為 改 善 ， 而 區 內 各 小 販 區 的 情

況 亦 令 人 滿 意 ， 這 正 好 表 示 區 內 小 販 保 持 自 律 ，

配 合 本 署 的 管 理 工 作 。 過 去 六 個 月 ， 深 水 埗 區 排

檔 被 檢 控 的 數 字 共 有 205 宗 ， 主 要 涉 及 小 販 攤 檔

將 貨 物 及 設 備 放 置 在 攤 位 以 外 造 成 通 道 阻 塞 。  

(iii) 去 年 花 園 街 大 火 顯 示，排 檔 若 設 置 於 樓 宇 的 逃 生 樓

梯 出 口 旁，在 排 檔 發 生 火 警 時，火 勢 除 了 容 易 蔓 延

至 樓 宇 的 逃 生 樓 梯，濃 煙 亦 會 造 成 煙 囪 效 應，嚴 重

危 害 樓 上 居 民 的 安 全。因 此，把 排 檔 遷 離 樓 宇 的 逃

生 樓 梯 出 口 會 有 效 減 低 其 對 周 邊 樓 宇 構 成 的 火 災

風 險。至 於 遷 置 排 檔 的 詳 細 安 排，食 環 署 深 水 埗 區

辦 事 處 正 與 相 關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溝 通，待 有 更 詳 細 的

計 劃，會 適 時 向 相 關 區 議 會 及 各 區 小 販 管 理 諮 詢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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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會 介 紹 計 劃 的 內 容 和 徵 詢 意 見 。  

(iv) 深 水 埗 區 現 時「 黃 格 仔 」和 固 定 攤 檔 的 數 目 分 別 約

為 430 個 及 600 個 ， 主 要 分 佈 在 永 隆 街 、 發 祥 街 、

長 發 街 、 福 華 街 、 福 榮 街 、 北 河 街 、 鴨 寮 街 、 基 隆

街、大 南 街 及 桂 林 街。食 環 署 深 水 埗 區 辦 事 於 過 去

六 個 月 合 共 就 小 販 攤 檔 非 法 接 駁 電 力 的 違 例 情 況

向 持 牌 人 提 出 16 宗 檢 控 。 至 於 個 別 小 販 區 或 小 販

攤 檔 仍 未 獲 得 電 力 公 司 提 供 電 源 的 問 題，食 環 署 現

正 與 電 力 公 司 商 討 有 關 供 電 安 排，並 在 可 行 範 圍 內

向 小 販 提 供 協 助，包 括 聯 絡 相 關 部 門。待 工 程 完 成

後，才 會 對 違 規 者 實 施 取 消 牌 照 的 處 分。就 個 別 小

販 區 的 電 線 接 駁 情 況，食 環 署 已 聯 絡 機 電 工 程 署 作

出 跟 進 。  

101 .  劉 紹 光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消 防 處 經 常 聯 同 食 環 署 巡 查 小 販 攤 檔，而 因 應 食 環

署 的 意 見 及 要 求 ， 處 方 有 向 食 環 署 攤 檔 遷 離 的 措

施 ， 提 供 了 意 見 。  

(ii) 消 防 處 與 食 環 署 會 定 期 在 排 檔 範 圍 進 行 路 試，確 保

沒 有 貨 物 放 置 在 攤 檔 外 或 阻 塞 樓 宇 逃 生 通 道 出 口

路 線 。 如 發 現 違 規 情 況 ， 食 環 署 會 即 時 執 法 。  

(iii) 處 方 對「 黃 格 仔 」的 憂 慮 不 大 ， 並 知 悉 食 環 署 已 聯

絡 機 電 工 程 署 及 電 力 公 司，為 攤 檔 安 裝 電 力 裝 置 。 

(iv) 處 方 不 反 對 販 商 及 議 員 提 出 的 增 加 滅 火 筒 意 見 。  

102 .  鄭 泳 舜 先 生 歡 迎 新 的 資 助 措 施，並 促 請 署 方 妥 善 安 排 排

檔 的 搬 遷 工 作 。 他 認 為 應 優 先 解 決 攤 檔 的 供 電 問 題 。  

103 .  劉 佩 玉 女 士 希 望 了 解 政 府 兩 億 元 資 助 的 具 體 時 間 表。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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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 請 有 關 部 門 盡 快 解 決 小 販 攤 檔 的 電 力 安 全 問 題 ， 並 查 詢 政

府 會 否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改 善 攤 檔 的 供 電 情 況 。 她 認 為 署 方 不 應

只 著 重 執 法 ， 而 忽 略 對 排 檔 的 支 援 。 另 外 ， 署 方 應 在 其 他 平

台 ， 例 如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或 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

會 議 上 ， 就 排 檔 的 搬 遷 地 點 與 委 員 多 作 溝 通 。  

104 .  張 永 森 先 生 表 示 原 則 上 支 持 新 措 施。他 認 為 花 園 街 大 火

是 不 幸 的 事 件 ， 亦 正 是 一 個 契 機 讓 署 方 全 面 及 公 平 地 檢 討 小

販 攤 檔 的 管 理 。 他 表 示 署 方 須 審 慎 考 慮 以 下 三 點 ： ( i )實 施 取

消 小 販 牌 照 制 度 前 必 須 為 小 販 提 供 全 面 及 充 分 的 支 援 ； ( i i )

向 販 商 提 供 資 助 時 須 確 保 公 平 ， 以 免 一 些 已 自 費 改 善 攤 檔 的

販 商 蒙 受 損 失 ； ( i i i )重 組 排 檔 時 應 注 意 衞 生 及 原 區 安 置 的 問

題 。  

105 .  吳 貴 雄 先 生 同 意 政 府 應 資 助 排 檔 做 好 防 火 措 施，避 免 火

災 。 另 外 ， 他 建 議 採 用 直 流 電 或 太 陽 能 向 「 黃 格 仔 」 供 電 。 

106 .  李 祺 逢 先 生 指 出，排 檔 的 非 法 駁 電 情 況 值 得 關 注，尤 其

是 售 賣 燈 飾 的 攤 檔 。 他 建 議 消 防 處 要 求 每 個 攤 檔 設 置 一 個 滅

火 筒 。  

107 .  關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有 關 資 助 計 劃 的 時 間 表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在 九 月

初 的 新 聞 公 報 中 表 示 會 在 六 至 八 個 月 的 時 間 落 實

詳 細 的 計 劃 。  

(ii) 關 於 排 檔 接 駁 電 力 問 題，食 環 署 深 水 埗 區 辦 事 處 已

於 十 月 二 十 六 日 安 排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 ( 中 電 ) 和

鴨 寮 街 販 商 商 討 可 行 方 案，並 會 協 助 中 電 聯 絡 有 關

部 門 ， 就 擬 定 的 方 案 作 出 諮 詢 。  

(iii) 署 方 現 正 與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哪 些 近 樓 梯 的 攤 檔 須 先

行 搬 遷，待 有 更 詳 細 的 計 劃，會 適 時 向 相 關 區 議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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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各 區 小 販 管 理 諮 詢 委 員 會 介 紹 計 劃 的 內 容 和 徵

詢 意 見 ， 並 會 盡 量 安 排 原 小 販 區 安 置 。  

(iv) 現 時 有 些 小 販 區 仍 未 獲 得 電 力 公 司 提 供 電 源，食 環

署 現 正 與 電 力 公 司 商 討 有 關 供 電 安 排。待 工 程 完 成

後 ， 才 會 對 違 規 者 實 施 取 消 牌 照 的 處 分 。  

(v) 署 方 一 直 有 按 既 定 規 例 和 實 際 的 情 況 在 小 販 區 內

執 法 。  

108 .  劉 紹 光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，消 防 處 不 反 對 販 商 及 議 員 提 出 的

增 加 滅 火 筒 意 見 及 建 議 。 另 外 ， 處 方 亦 會 聯 同 食 環 署 向 販 商

派 發 宣 傳 單 張 ， 以 提 昇 他 們 的 防 火 意 識 ， 並 鼓 勵 販 商 參 與 防

火 課 程 。  

109 .  馮 檢 基 議 員 認 為 為 販 商 提 供 合 法 電 力 勢 在 必 行，有 關 部

門 應 在 正 式 供 電 前 研 究 可 否 改 善 現 時 的 非 法 駁 電 裝 置 ， 藉 此

加 快 步 伐 減 低 火 災 風 險 ， 並 酌 情 不 檢 控 違 規 販 商 。  

110 .  李 詠 民 先 生 查 詢 ， 雖 然 在 二 億 元 資 助 方 案 落 實 前 ， 非 法

駁 電 的 販 商 不 會 被 取 消 牌 照，但 署 方 會 否 繼 續 檢 控 有 關 販 商。 

111 .  鄭 泳 舜 先 生 建 議 有 關 資 助 應 惠 及 已 自 費 改 善 攤 檔 的 販

商 。  

112 .  劉 佩 玉 女 士 的 意 見 如 下 ： ( i )署 方 應 優 先 處 理 攤 檔 的 供 電

問 題 ， 並 在 諮 詢 開 始 前 多 與 販 商 溝 通 ； ( i i )在 未 有 資 助 前 須 酌

情 寬 鬆 處 理 違 規 情 況； ( i i i )盡 快 諮 詢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或 街 市

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，讓 委 員 及 販 商 事 先 了 解 有 關 措 施 。 

113 .  張 永 森 先 生 支 持 並 諒 解 署 方 有 執 法 需 要，但 亦 看 到 未 就

新 資 助 措 施 作 出 諮 詢 便 執 法 的 困 難 。 他 請 署 方 再 澄 清 在 執 法

上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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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.  關 志 偉 先 生 回 應 表 示：( i )重 申 在 中 電 為 小 販 區 提 供 電 源

前 ， 不 會 對 違 規 使 用 電 力 的 販 商 實 施 取 消 牌 照 的 處 分 ； ( i i )

署 方 會 一 如 既 往 ， 按 照 《 小 販 規 例 》 執 法 ， 但 小 販 牌 照 違 例

處 分 制 於 十 一 月 一 日 實 施 後 ， 若 販 商 在 三 個 月 內 六 次 違 反 有

關 規 例 而 被 定 罪 ， 署 方 可 暫 停 有 關 的 小 販 牌 照 ； ( i i i )對 一 些

嚴 重 的 罪 行 ， 包 括 分 租 攤 檔 、 非 法 接 駁 電 源 以 及 為 取 得 牌 照

作 虛 假 聲 明 ， 署 方 會 考 慮 立 即 取 消 其 牌 照 ； ( iv )局 方 會 盡 快

落 實 有 關 資 助 計 劃 的 具 體 細 節 ， 並 考 慮 向 販 商 就 安 裝 電 錶 提

供 資 助 。  

115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，議 會 就 小 販 攤 檔 管 理 已 作 出 多 次 討 論 ，

而 是 次 討 論 亦 與 之 前 的 意 見 一 致 。 議 會 知 悉 署 方 仍 在 準 備 資

助 計 劃 的 細 節 ， 現 階 段 未 能 完 全 回 應 議 員 的 查 詢 。 剛 才 議 員

亦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， 包 括 把 為 「 黃 格 仔 」 安 裝 電 錶 納 入 資 助 範

圍 ， 以 更 全 面 避 免 因 檔 販 自 行 駁 電 而 產 生 的 消 防 風 險 ， 以 及

在 未 落 實 新 措 施 前 寬 鬆 對 待 現 時 非 法 駁 電 的 檔 販 。 大 會 要 求

署 方 考 慮 本 會 的 意 見 ， 並 在 資 助 計 劃 有 細 節 後 ， 出 席 環 境 及

衞 生 委 員 會 會 議 回 應 委 員 的 查 詢 。  

( e )  關 注 食 環 署 遷 置 洗 衣 街 車 房 到 西 九 龍 填 海 區 欽 明 路 事 宜

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29/12)  

116 .  主 席 歡 迎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深 水 埗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李 少

強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。  

117 .  梁 文 廣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129/12。 他 指 出 雖 然 搬 遷 計 劃 的 選

址 欽 明 路 並 不 屬 於 深 水 埗 範 圍，但 計 劃 若 落 實，有 關 車 房 的 垃

圾 車、運 屍 車 及 貨 車 等 重 型 車 輛 將 會 駛 經 深 水 埗 一 帶，包 括 欽

州 街 西 、 深 旺 道 及 連 翔 道 ， 而 且 其 垃 圾 車 將 會 在 早 上 上 學 時

間 及 中 午 時 段 出 入 ， 除 了 造 成 環 境 影 響 外 ， 亦 可 能 對 附 近 的

學 童 及 行 人 的 過 路 安 全 構 成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他 希 望 食 環 署 能 向

本 會 提 供 更 詳 細 資 料 ， 並 向 居 民 收 集 意 見 和 解 釋 計 劃 內 容 。  

118 .  李 少 強 先 生 向 議 員 簡 介 有 關 計 劃 的 背 景。他 指 出 現 有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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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 衣 街 車 房 包 括 食 環 署 環 境 衞 生 部 第 二 行 動 科 辦 事 處 、 車 輛

維 修 工 場 及 停 車 場 ， 停 泊 車 種 包 括 垃 圾 收 集 車 、 洗 街 車 、 各

種 輕 型 貨 車 及 客 貨 車 等 。 有 關 車 輛 為 旺 角 、 深 水 埗 及 油 尖 區

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由 於 配 合 政 府 在 洗 衣 街 的 發

展 計 劃 ， 當 局 計 劃 將 該 車 房 遷 往 位 於 欽 明 路 的 一 幅 土 地 。 不

過 ， 計 劃 仍 屬 初 步 階 段 ， 署 方 正 委 託 建 築 署 僱 用 顧 問 工 程 公

司 展 開 工 程 前 期 顧 問 研 究 ， 包 括 進 行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及 交 通 影

響 評 估 ， 待 評 估 有 結 果 後 ， 會 再 作 考 慮 有 關 計 劃 。  

119 .  衞 煥 南 先 生 表 示，政 府 為 發 展 有 關 用 地 而 搬 遷 該 車 房 本

屬 無 可 厚 非 ， 但 該 車 房 的 辦 事 處 主 要 是 處 理 小 販 的 續 牌 事

宜 ， 若 搬 往 欽 明 路 ， 日 後 便 須 經 由 欽 州 西 街 出 入 及 途 經 連 翔

道 和 深 旺 道 等 位 於 深 水 埗 範 圍 的 高 速 公 路 ， 不 但 對 續 牌 的 小

販 並 不 方 便 ， 日 後 有 關 車 輛 出 入 對 附 近 的 學 生 及 行 人 亦 會 造

成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他 認 為 欽 明 路 並 非 遷 置 有 關 車 房 的 合 適 選

址 ， 並 建 議 食 環 署 考 慮 其 他 地 點 ， 例 如 西 九 龍 邊 緣 近 貨 櫃 站

一 帶 的 空 置 土 地 ， 以 減 輕 車 輛 出 入 對 區 內 行 人 的 影 響 。 至 於

辦 理 續 牌 工 作 的 辦 事 處 則 可 另 覓 較 方 便 的 地 點 。 另 外 ， 他 不

滿 食 環 署 只 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作 諮 詢 而 未 有 諮 詢 深 水 埗 區 議

會 ， 因 為 該 車 房 的 出 入 車 輛 日 後 亦 會 對 深 水 埗 區 造 成 影 響 。

他 促 請 食 環 署 盡 快 向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提 交 有 關 的 環 境 評 估 報

告 及 交 通 評 估 報 告 以 供 討 論 。  

120 .  陳 鏡 秋 先 生 表 示，若 車 房 搬 往 欽 明 路，日 後 車 輛 出 入 均

須 駛 經 深 水 埗 區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應 一 併 諮 詢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。  

121 .  梁 文 廣 先 生 表 示，署 方 雖 然 承 諾 進 行 環 境 評 估，但 有 關

評 估 無 法 反 映 計 劃 對 深 水 埗 區 的 各 種 影 響 ， 例 如 交 通 流 量 方

面 的 影 響 。 他 請 主 席 促 請 食 環 署 日 後 須 就 此 計 劃 諮 詢 深 水 埗

區 議 會 ， 或 聯 合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及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。  

122 .  李 少 強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根 據 最 新 的 資 料，有 關 的 交 通 評 估 及 環 境 評 估 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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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 未 完 成 。  

(ii) 選 擇 把 車 房 遷 往 欽 明 路，是 考 慮 到 該 址 有 利 於 車 房

車 輛 為 油 尖 旺 及 深 水 埗 區 提 供 有 效 率 和 快 速 的 服

務。就 深 水 埗 區 而 言，日 後 從 欽 明 路 車 房 到 深 水 埗

的 車 輛 為 每 日 約 三 十 部 ， 當 中 包 括 洗 街 車 、 垃 圾

車 、 運 載 員 工 的 車 輛 等 ， 出 車 時 間 多 為 上 午 ， 路 徑

會 由 欽 明 路 經 東 京 西 街 再 分 散 至 區 內 不 同 地 點。至

於 到 旺 角 區 及 油 尖 區 的 車 輛，主 要 會 由 欽 明 路 經 連

翔 道 進 入 該 兩 區 ， 回 程 亦 是 使 用 相 同 道 路 。  

123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，有 關 選 址 雖 然 坐 落 油 尖 旺 區，但 日 後 車

輛 的 出 入 亦 會 影 響 深 水 埗 區 的 居 民 。 據 知 署 方 將 於 十 二 月 十

三 日 就 建 議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。 主 席 希 望 李 先 生 向 署 方 轉 達

議 員 的 要 求 ， 將 有 關 評 估 報 告 的 結 果 、 署 方 在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的 討 論 情 況 及 有 關 諮 詢 結 果 向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匯 報 ， 以 便 本 會

安 排 轄 下 的 相 關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 

( f )  解 決 美 孚 新 邨 第 八 期 石 油 氣 庫 舊 址 工 程 對 居 民 造 成 的

影 響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0/12)  

124 .  主 席 歡 迎 發 展 局 、 屋 宇 署 、 運 輸 署 及 祥 達 發 展 有 限 公

司 (祥 達 )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。  

125 .  黃 達 東 先 生 介 紹 文 件 。  

12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文 件 提 交 人 亦 包 括 張 永 森 先 生 、 吳 貴 雄 先

生 及 沈 少 雄 先 生 。 另 外 ， 發 展 局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分 別 於 會 前

提 交 書 面 回 應 ， 請 議 員 參 閱 文 件 147/12 及 148/12。   

127 .  趙 必 明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由 於 法 庭 已 裁 定 此 發 展 項 目 圖 則 合 乎 法 例 要 求，發

展 局 不 宜 作 評 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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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居 民 日 後 如 對 工 程 有 意 見，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及 及 各 部

門 定 必 會 積 極 跟 進 。  

128 .  徐 家 儉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屋 宇 署 已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審 批 此 發 展 項 目 。  

(ii) 倘 若 在 施 工 期 間 發 現 有 違 規 的 情 況 或 收 到 有 關 的

報 告 ， 屋 宇 署 拓 展 部 (包 括 地 盤 監 察 組 )將 會 按 既 定

程 序 及 依 據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處 理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亦 會

派 員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， 以 解 答 議 員 的 查 詢 。  

129 .  陳 偉 雄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跟 據「 美 孚 八 期 石 油 氣 庫 舊 址 」樓 宇 項 目 圖 則 資 料

顯 示，新 樓 宇 為 大 約 二 十 層 的 單 幢 式 建 築 物，加 上

其 地 盤 面 積 不 大，繁 忙 時 間 車 輛 流 量 大 概 每 小 時 增

加 十 架 次，而 新 樓 宇 只 提 供 9 個 泊 車 位 及 1 個 上 落

貨 車 位，加 上 美 孚 區 內 亦 有 一 個 完 善 的 交 通 網 絡 ，

例 如 地 鐵 巴 士 站 等，新 增 交 通 量 對 美 孚 交 通 網 絡 的

整 體 負 荷 影 響 輕 微 。  

(ii) 位 於 該 項 目 側 的 百 老 匯 街 屬 私 家 路，並 為 緊 急 車 輛

通 道，不 容 許 車 輛 停 留。現 時 美 孚 管 理 處 已 張 貼 告

示 提 醒 使 用 者 及 擺 放 雪 糕 筒，並 會 視 乎 情 況 鎖 上 或

移 走 違 反 停 泊 在 該 處 的 任 何 車 輛 。  

(iii) 建 築 期 間 的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方 面，百 老 匯 內 街 屬 私 人

管 理 範 圍。運 輸 署 會 提 醒 有 關 則 師 樓 着 承 建 商 盡 早

與 美 孚 新 邨 管 業 處 共 同 磋 商 有 關 道 路 的 使 用 權

限 ， 以 盡 量 減 少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130 .  吳 彩 華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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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該 發 展 項 目 現 正 進 行 設 計，圖 則 仍 會 作 出 修 改，祥

達 會 繼 續 跟 進 議 員 的 關 注 。  

(ii) 有 關 影 響 美 孚 新 邨 第 八 期 住 戶 的 噪 音 問 題，以 及 居

民 對 交 通 流 量 及 地 下 設 施 方 面 的 疑 慮，祥 達 已 於 二

零 一 一 年 三 月 以 書 面 回 覆 美 孚 新 邨 第 三 及 第 八 期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主 席 。 現 時 的 設 計 已 考 慮 居 民 意

見 。  

(iii) 祥 達 會 根 據 法 例 的 要 求 處 理 噪 音、泥 頭 車 及 污 水 等

問 題，並 於 施 工 期 間 控 制 工 程 車 輛 的 重 量。如 因 工

程 車 出 入 而 令 道 路 損 壞 ， 祥 達 會 承 擔 相 關 維 修 費

用 。  

131 .  沈 少 雄 先 生 表 示 現 時 對 於 施 工 期 間 的 安 排 不 太 清 楚 ，

並 關 注 大 廈 的 設 計 及 工 程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他 續 查 詢 ： ( i )大

廈 的 設 施 安 排 ， 例 如 怎 樣 接 駁 電 力 及 排 放 污 水 ； ( i i )會 否 使

用 美 孚 新 邨 的 設 施 系 統 作 為 接 駁 ， 因 牽 涉 將 來 的 管 理 問

題 ； ( i i i )施 工 的 安 排 有 否 向 美 孚 新 邨 居 民 作 恆 常 匯 報 。  

132 .  張 永 森 先 生 表 示 希 望 祥 達 盡 快 與 美 孚 新 邨 的 管 理 公 司

及 相 關 法 團 安 排 合 適 的 會 議 平 台 ， 以 便 日 後 跟 進 。 他 續 查

詢 ： ( i )公 契 內 的 責 任 問 題 ， 包 括 費 用 、 道 路 使 用 權 限 等 是

否 已 經 釐 清 ； ( i i )祥 達 對 這 些 責 任 問 題 有 何 立 場 。   

133 .  吳 彩 華 先 生 綜 合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設 計 方 面，祥 達 現 正 與 水 務 署 及 渠 務 署 等 政 府 部 門

以 及 中 華 電 力 有 限 公 司 等 公 營 機 構 磋 商，以 了 解 大

廈 附 近 的 地 下 設 施 ， 稍 後 會 提 交 設 計 予 各 部 門 審

批 ， 然 後 才 落 實 施 工 。  

(ii) 祥 達 會 設 立 一 個 溝 通 平 台，並 向 管 理 公 司 匯 秀 企 業

報 告 工 程 進 度，而 管 理 公 司 會 作 為 中 介 人，聯 繫 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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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 及 居 民 代 表 。  

(iii) 公 契 內 的 各 項 責 任 問 題，如 有 需 要，祥 達 可 考 慮 以

書 面 回 覆 。  

134 .  吳 貴 雄 先 生 感 謝 祥 達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， 並 表 示 ： ( i )若

該 地 點 不 能 與 政 府 進 行 換 地 而 必 須 落 實 興 建 樓 宇 ， 則 公 契

內 必 須 列 明 祥 達 日 後 需 要 分 擔 美 孚 新 邨 內 的 公 共 設 施 的 維

修 保 養 費 用 ， 因 就 現 時 所 見 ， 該 大 廈 的 公 共 設 施 將 接 駁 到

美 孚 新 邨 的 公 共 設 施 系 統 ； ( i i )具 體 細 節 需 與 美 孚 新 邨 第 三

及 第 八 期 業 主 詳 細 商 討； ( i i i )知 悉 道 路 一 旦 因 工 程 而 受 損 ，

祥 達 會 負 責 維 修 。 他 過 往 曾 詢 問 若 維 修 效 果 未 見 滿 意 將 如

何 處 理 ， 以 及 有 關 路 段 是 否 由 祥 達 負 責 全 面 翻 新 ， 但 一 直

未 獲 答 覆 ， 故 希 望 祥 達 盡 快 就 此 等 問 題 作 回 應 。  

135 .  馮 檢 基 議 員 查 詢 ： ( i )此 項 目 在 過 往 數 年 曾 轉 換 承 辦 公

司 ， 對 整 個 計 劃 是 否 有 影 響 ； ( i i )每 次 有 人 事 變 動 時 是 否 可

以 通 知 區 議 會 ； ( i i i )是 否 仍 有 空 間 考 慮 用「 以 地 換 地 」模 式

發 展 ， 以 達 致 三 贏 。  

136 .  黃 達 東 先 生 表 示 知 悉 兩 個 案 件 已 完 成 司 法 覆 核 ， 但 另

一 宗 關 於 以 一 百 五 十 萬 元 購 買 一 個 路 段 的 官 司 仍 未 審 結 ，

未 知 會 否 因 而 構 成 「 未 完 全 合 法 興 建 『 屏 風 樓 』 」 。 他 希

望 祥 達 提 供 以 下 資 料 ： ( i )擬 建 大 廈 的 圖 則 改 動 ； ( i i )公 司 董

事 的 變 更 是 否 令 實 際 持 有 者 也 改 變；( i i i )祥 達 對 於 文 件 內 關

於 保 險 、 污 染 等 問 題 的 回 應 。  

137 .  呂 耀 榮 先 生 回 應 指 ， 按 照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祥 達 回 覆 美

孚 新 邨 第 三 及 第 八 期 業 主 的 信 件 中 所 述 ， 祥 達 會 ： (i)要 求

承 辦 商 作 出 合 理 的 交 通 安 排 ； (ii)承 擔 有 關 車 路 的 維 修 責

任 ；(iii)遵 守 法 例 的 要 求 ， 處 理 污 水 、 泥 頭 等 問 題 ； (iv)採 用

對 附 近 環 境 影 響 較 少 的 施 工 方 法 ； (v)嚴 格 執 行 施 工 時 間 ，

確 保 各 項 工 程 按 時 完 成 ；(vi)要 求 承 辦 商 在 工 程 開 展 前 購 買

保 險 ； (vii)將 第 八 期 地 下 設 施 重 新 安 置 於 新 樓 宇 的 地 盤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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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確 保 其 他 樓 宇 不 受 影 響；(viii)於 施 工 前 確 保 地 下 設 施 良

好 ， 若 有 損 壞 ， 亦 會 負 責 維 修 ；(ix)設 立 一 條 24 小 時 電 話 熱

線 ， 供 市 民 查 詢 工 程 進 度 或 作 出 投 訴 。  

138 .  黃 達 東 先 生 要 求 祥 達 講 解 董 事 變 更 的 原 因 及 解 釋 改 動

圖 則 的 情 況 。 他 續 表 示 ， 祥 達 並 未 聯 絡 法 團 商 討 有 關 動 工

時 的 協 調 工 作 ， 故 促 請 祥 達 要 求 承 建 商 盡 快 作 出 協 調 ， 並

提 供 聯 絡 人 資 料 ， 方 便 各 單 位 的 溝 通 。  

139 .  吳 彩 華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關 人 事 的 內 部 變 更 ， 如 有 需 要 ，

祥 達 可 考 慮 以 書 面 回 覆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。  

140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現 時 並 沒 有 足 夠 資 料 繼 續 討 論 黃 議 員

提 出 的 問 題 。 上 屆 區 議 會 已 就 本 議 題 作 出 詳 細 跟 進 ， 發 展

局 及 相 關 部 門 亦 多 次 出 席 會 議 回 應 議 員 質 詢 ， 而 發 展 局 今

天 亦 表 示 對 事 件 沒 有 其 他 意 見 。 議 會 知 悉 部 分 美 孚 新 邨 第

八 期 的 業 主 與 發 展 商 祥 達 的 案 件 現 正 等 候 排 期 審 理 ， 因 此

本 會 不 宜 就 事 件 作 深 入 討 論 。 祥 達 已 答 應 於 會 後 提 供 書 面

回 應 ， 解 答 議 員 的 各 項 查 詢 ， 請 發 展 局 及 各 部 門 繼 續 留 意

事 件 ， 並 在 可 行 情 況 下 盡 量 協 助 居 民 確 保 居 住 環 境 不 會 受

到 太 大 的 影 響 。 主 席 最 後 希 望 祥 達 考 慮 開 放 會 議 平 台 ， 與

居 民 直 接 對 話 ， 幫 助 溝 通 。  

141 .  黃 達 東 先 生 代 表 居 民 表 示 ， 希 望 主 席 考 慮 公 開 支 持 上

一 屆 區 議 會 就 這 議 題 通 過 的 動 議 。  

14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一 向 不 支 持 「 屏 風 樓 的 興 建 」 ， 現

在 會 上 並 沒 有 其 他 動 議 ， 因 此 上 一 屆 區 議 會 的 動 議 仍 然 有

效 。  

議 程 第 5 項 ：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／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 a )  委 員 會 報 告  

(i)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1/1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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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2/12)  

(iii) 環 境 及生 委 員 會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3 /12)  

(iv)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4/12)  

(v)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35/12)  

(b )  直 轄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i) 節 日 慶 祝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

136/12)  

(ii) 關 注 貧 窮 問 題 及 少 數 族 裔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

會 文 件 137 /12)  

(iii) 健 康 及 安 全 社 區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

138/12)  

143 .  大 會 知 悉 上 述 報 告 內 容 。  

議 程 第 6 項 ：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議 報 告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

139/12)  

144 .  大 會 知 悉 上 述 報 告 內 容 。  

議 程 第 7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
( a )   香 港 婦 聯 要 求 豁 免 女 性 議 員 因 懷 孕 或 產 子 而 缺 席 會 議 引

致 喪 失 議 席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40/12)  

145 .  秘 書 表 示，香 港 婦 聯 最 近 去 信 民 政 事 務 總 署，要 求 總 署

落 實《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》，包 括 ： ( i )規 定 區 議 會 加 入 性 別 意 識 ，

豁 免 女 性 議 員 因 懷 孕 或 產 子 而 缺 席 會 議 引 致 喪 失 議 席 ， 以 保

障 女 性 議 員 應 有 的 權 利；( i i )修 改 現 時 區 議 會 的 規 定，把 男 士

侍 產 假 納 入 為 男 性 議 員 的 權 益 。 香 港 婦 聯 亦 有 去 信 十 八 區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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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會 主 席 及 議 員 ， 要 求 議 會 就 這 項 議 題 作 出 討 論 及 跟 進 ， 並

檢 討 有 關 規 定 。 秘 書 續 表 示 ， 議 員 在 本 年 一 月 五 日 的 區 議 會

大 會 上 討 論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常 規 及 議 員 操 守 指 引 ( 文 件 3 /12)

時 ， 同 意 區 議 會 日 後 對 於 在 分 娩 假 期 內 未 能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

的 議 員 寬 鬆 處 理 ， 以 保 障 女 性 議 員 應 有 的 權 利 。 至 於 男 性 議

員 侍 產 假 方 面 ，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則 未 有 討 論 。  

14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一 向 支 持 《 家 庭 友 善 政 策 》，

因 此 建 議 參 考 對 女 性 議 員 因 懷 孕 或 產 子 而 未 能 出 席 區 議 會

會 議 的 寬 鬆 處 理 手 法 ， 日 後 若 有 男 性 議 員 因 配 偶 剛 分 娩 而 未

能 出 席 區 議 會 會 議 ， 區 議 會 也 應 寬 鬆 處 理 。  

147 .  大 會 並 無 反 對 ， 建 議 獲 得 通 過 。  

(b )   香 港 愛 心 魔 法 團 邀 請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成 為 「 魔 法 啟 夢 」 計

劃 的 支 持 單 位 (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文 件 141/12)  

148 .  秘 書 表 示，香 港 愛 心 魔 法 團 邀 請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成 為「 魔

法 啟 夢 」 計 劃 的 支 持 單 位 。 計 劃 主 要 為 待 業 青 年 提 供 魔 術 訓

練 ， 從 而 培 養 他 們 的 自 信 、 溝 通 技 巧 、 解 決 困 難 能 力 和 積 極

態 度 。 完 成 訓 練 後 ， 機 構 會 協 助 他 們 尋 找 合 適 的 工 作 ， 以 解

決 年 青 人 與 僱 主 的 職 業 配 對 問 題 。  

14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考 慮 到 該 項 計 劃 會 向 參 加 者 收 取 1 ,000 元 的

魔 術 訓 練 費 用 、 向 企 業 收 取 一 個 月 的 員 工 工 資 作 轉 介 費 用 以

及 邀 請 個 人 或 機 構 捐 款 等 ， 因 此 認 為 該 項 計 劃 涉 及 商 業 成

分 ， 建 議 本 會 婉 拒 成 為 其 支 持 單 位 。  

150 .  大 會 同 意 婉 拒 成 為 該 項 計 劃 的 支 持 單 位 。  

( c )   滙 豐 銀 行 申 請 在 「 滙 豐 社 區 節 」 活 動 上 使 用 深 水 埗 區 議

會 的 徽 號  

151 .  秘 書 表 示，滙 豐 銀 行 將 於 本 年 十 二 月 二 日 在 中 環 遮 打 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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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人 專 用 區 舉 行 「 滙 豐 社 區 節 」， 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是 這 項

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主 辦 單 位 會 在 活 動 上 介 紹 全 港 十 八 區 參 與

「 滙 豐 社 區 夥 伴 計 劃 」 的 機 構 ， 並 安 排 十 八 區 的 團 體 負 責 表

演 項 目 。 主 辦 單 位 會 為 每 區 設 立 一 個 攤 位 ， 並 展 示 其 區 議 會

徽 號 。 現 徵 求 區 議 會 同 意 讓 主 辦 單 位 在 深 水 埗 的 攤 位 內 展 示

深 水 埗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。  

152 .  大 會 同 意 讓 滙 豐 銀 行 在「 滙 豐 社 區 節 」活 動 上 使 用 深 水

埗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。  

(d )   深 水區 議 會 撥 款  

153 .  秘 書 表 示 ， 在 本 年 度 六 月 十 九 日 的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， 議 員

知 悉 在 本 財 政 年 度 已 預 留 80 萬 元 區 議 會 撥 款 為 深 水 埗 佈 置

節 日 燈 飾 。 由 於 這 項 目 其 後 獲 得 其 他 撥 款 資 助 ， 因 此 議 員 當

時 同 意 在 區 議 會 撥 款 上 作 技 術 調 撥，把 其 中 33 萬 元 撥 予 學 校

聯 絡 委 員 會 及 賽 馬 會 創 意 藝 術 中 心 ， 作 籌 備 慶 回 歸 社 區 藝 術

節 之 用 。 回 歸 社 區 藝 術 節 的 財 政 預 算 現 已 安 排 妥 當 ， 預 計 只

需 使 用 23 萬 元 ， 因 此 建 議 把 剩 餘 的 10 萬 元 款 項 調 撥 給 深 水

埗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， 以 資 助 2012-2013 深 水 埗 青 年 節 的 活

動 。  

154 .  大 會 同 意 這 項 區 議 會 撥 款 調 撥 。  

( e )  懲 教 署 尿 液 樣 本 收 集 中 心  

155 .  主 席 表 示，懲 教 署 將 於 荔 枝 角 收 押 所 外 設 置 尿 液 樣 本 收

集 中 心 。 現 時 每 天 約 有 200 位 公 眾 人 士 到 荔 枝 角 收 押 所 探

訪 ， 當 尿 液 樣 本 收 集 中 心 開 放 後 ， 估 計 每 天 到 訪 人 數 會 增 加

至 240 人 左 右 。 主 席 曾 與 當 區 區 議 員 到 上 址 視 察 ， 對 尿 液 樣

本 收 集 中 心 的 選 址 並 無 異 議 。  

156 .  大 會 知 悉 有 關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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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 /部 門  
 
( f )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探 訪 深 水 埗  

157 .  莫 君 虞 先 生 表 示，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陳 家 強 教 授 ，

GBS，JP 將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至 六

時 十 五 分 探 訪 深 水 埗 區 ， 並 會 與 區 議 員 會 面 。  

158 .  大 會 知 悉 有 關 安 排 。  

議 程 第 8 項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59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為 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十 五 日 。  

160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 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 


